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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隨著臺灣社會逐漸高齡化，高齡者之就業保障將成為重要課題，行政院也開

始研議制定中高齡就業專法。日本早於 1971 年即制定專法，試圖解決高年齡者之

就業需求問題，應有值得臺灣參考之處，故本論文將探究日本高年齡者僱用安定

法立法至今之政策演變。 

  本論文先介紹日本僱用慣行與其變化，其後沿著日本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之

立法與歷次重大修正做整理及分析， 後提出日本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帶給我國

之啟示。 

 

關鍵字：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立法政策、延後屆齡退休年齡、繼續僱用制度、 

    銀髮人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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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ong with Taiwan becomes an aged society, the stabilization of employment of 

the elderly will be an important issue. Executive Yuan begins deliberations on 

legislation of special law of employment of the elderly, while Japan have enacted the 

law since 1971. The legal policy development of Japan should be a good reference for 

Taiwan, therefore, this thesis focuses on introducing the legal policy development of 

Act Concerning Stabilization of Employment of the Elderly in Japan. 

  After introducing Japanese employment practices and its evolution, this thesis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legislation and important amendments of Act Concerning 

Stabilization of Employment of the Elderly in Japan. In the end, this thesis presents 

what can Taiwan borrows from Japan’s experience. 

 

Keywords: Act Concerning Stabilization of Employment of the Elderly, Legal Policy, 

Raising Mandatory Retirement Age, Continuous Employment System, 

Silver Human Resources Cen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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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文文獻略語對照 

1. 菅野・僱用 = 菅野和夫（2004），《新‧雇用社會の法》，有斐閣。 

2. 菅野 = 菅野和夫（2016），《労働法》，第 11 版，弘文堂。 

3. 濱口・政策 = 濱口桂一郎（2004），《労働法政策》，ミネルウァ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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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依照 2014 年 8 月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民國人口推計（103 至 150 年）」報告，

臺灣已於 1993 年成為高齡化社會，預計將於 2018 年邁入高齡社會，2025 年邁入

超高齡社會1。參照圖 1 之各國 65 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比率比較圖，雖然現在臺灣

社會高齡化程度尚不算嚴重，然而臺灣高齡化速度將十分快速，至 2060 年時人口

高齡程度甚至會超越目前人口高齡程度 高的日本。復參照圖 2 之各國 15 至 64

歲工作人口佔總人口比率比較圖，雖然臺灣 15 歲至 64 歲工作年齡人口於 2015 年

達到高峰，惟預計至 2061 年時，臺灣 15 歲至 64 歲工作年齡人口佔總人口比率，

將與日本、韓國等國家同列於 低國家之列。此外，2014 年時，臺灣 15 歲至 64

歲工作年齡人口中，45 歲至 64 歲者佔 39.6%。惟預計至 2061 年，工作年齡人口

中，45 歲至 64 歲者將提升至 48.8%，臺灣工作年齡結構老化之趨勢亦十分明顯2。 

 

圖 1：各國 65 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比率比較圖（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民國

人口推計（103 至 150 年）簡報（2014），頁 18） 

 

 

 

 

 

 

                                                       
1 國際上將 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率達到 7%、14%及 20%，分別稱為高齡化社會、高 
  齡社會及超高齡社會。 
2 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民國人口推計（103 至 150 年）報告（2014），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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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各國 15 至 64 歲工作人口佔總人口比率比較圖（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

民國人口推計（103 至 150 年）簡報（2014），頁 19） 

 

 

 

 

 

 

 

  隨著臺灣社會逐漸高齡化及少子化，勞動力將呈現不足的趨勢，而且隨著平

均餘命的增加，如何保障高齡者於退休後的所得達到一定的水準，也是重要的課

題。因此，為了在少子化之後確保足夠的勞動力，如何善用高齡者的勞動力，例

如延後屆齡退休年齡，或是在屆齡退休之後再僱用，實有儘速檢討之必要。當前

我國總統蔡英文，於競選 2016 年總統時所提出之政策之一，即為參考日、韓訂定

中高年齡專法，以保障中高年齡就業者之工作權3。根據報載，今年 5 月行政院也

開始研議提出中高齡就業專法，並提出採取延後退休年齡、獎勵雇主聘僱等政策

方向4。 

  日本早於 1971 年即制定「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5」之前身，亦即「中高年齡者

                                                       
3 點亮台灣網站，http://iing.tw/posts/14（ 後瀏覽日：07/25/2016）。 
4 中時電子報（05/27/2006），〈中高齡就業 政院研擬專法〉，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 
20160527000076-260202（ 後瀏覽日：07/25/2016）。 
5 日文原文為「高年齢者等の雇用の安定等に関する法律」，翻成中文為「關於高年齡者等的僱用

安定等之法律」，一般日本學者皆稱之為「高年齢者雇用安定法」，復因我國勞動法上使用的文字

是「僱用」，因此本論文以下皆稱之為「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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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僱用特別措施法6」，後於 1986 年修法更名為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後，歷經多

次修法至現在，中間也歷經許多高年齡者僱用保障政策應行方向之討論。本論文

選擇以日本「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之立法政策演變為中心進行研究，主要是因

為日本高齡化程度一向高於世界各國，日本也早在將近半個世紀前即開始面對人

口高齡化問題並審慎處理。而依據上述 2014 年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民國人口推

計（103 至 150 年）」報告，我國接下來要面對的高齡化狀況是前所未見的快速，

因此日本高年齡者僱用安定保障之立法政策演變，或許值得我國借鑒。 

  目前國內對於中高年齡者僱用保障之研究，多著重於與就業年齡歧視相關之

議題，鮮有專文深入討論日本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之立法演進及相關爭議。雖然

學者柯淑姮於 2007 年發表一篇名為「日本高齡者雇用政策之現況分析－高齡者雇

用安定改正法7」之文章，惟該篇文章重點在於介紹 2004 年高齡者雇用安定法修法

後之重要條文內容，以及日本在 2004 年高齡者雇用安定法修法後之實施狀況與成

效等，並沒有完整針對整套高齡者雇用安定法做立法、歷次修法背景介紹及相關

政策上之討論。 

  本論文所欲研究之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其前身為 1971 年制定之中高年齡者

促進僱用特別措施法。中高年齡者促進僱用特別措施法於 1986 年經大幅修正，法

律名稱也改為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其後陸續於 1990 年、1994 年、2000 年、2004

年修法， 近一次重要修法則為 2012 年。事實上，包括大大小小修法在內，高年

齡者僱用安定法已歷經超過 30 次之修法，惟大部分之修法僅係因應其他法律修正

而隨之調整，並不影響高年齡者僱用政策之內涵，故本論文將專注於實質影響高

年齡者僱用安定政策之歷次修法，亦即前述 1986 年、1990 年、1994 年、2000 年、

                                                       
6 日文原文為「中高年齢者等の雇用の促進に関する特別措置法」，翻成中文為「關於中高年齡者

等的促進僱用之特別措施法」，一般日本學者皆稱之為「中高年齢者雇用促進特別措置法」，本論

文以下皆稱之為「中高年齡者促進僱用特別措施法」。 
7 柯淑姮（2007），〈日本高齡者雇用政策之現況分析－高齡者雇用安定改正法〉，《萬能商學學報》，

12 期，頁 8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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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2012 年之修法。而為了瞭解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立法以及歷次修法時之

背景與相關討論，本論文將研讀各該時期之相關資料，包括勞動省、厚生勞動省

之各種研究會報告與勞動政策審議會立法建議、日本國會會議錄、同時期之期刊

論文等，以求釐清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之始末。 

  基此，本論文將先於第二章介紹日本僱用慣行、高齡者僱用政策之演進以及

1986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修定之背景與內容；第三章著重於至 2004 年為止之歷

次修法與僱用安定政策之演變，之所以選擇 2004 年修法係因為該次修法確立了三

種僱用確保措施，為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政策之一個重要分水嶺；第四章則針對 2012

年修法做詳細分析，並且就日本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政策之現況與未來課題做檢

討； 後一章則嘗試分析日本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以及其立法政策之演變是否有

值得我國借鏡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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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日本高年齡者僱用安定制度之形成 

  日本高年齡者僱用安定制度形成於 1971 年，當時中高年齡者促進僱用特別措

施法被制定，直到 1986 年修法改名為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並廢除僱用率制度，自

此高年齡者僱用安定制度正式以延後屆齡退休年齡為主軸開始發展。日本具有獨

特於其他國家之僱用制度與慣行，欲理解日本高年齡者僱用安定制度之形成與演

變，勢必須先對日本之僱用慣行有基本之認知。因此，本章擬於第一節說明日本

僱用慣行與其變化；第二節將探討自終戰後日本的中高年齡失業者對策與 1971 年

制定中高年齡者促進僱用特別措施法之關聯，並介紹此時期日本高年齡者僱用保

障政策中 重要的高年齡者僱用率制度；第三節則介紹 1986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

法之修法過程與修法後之重要內容，並試圖分析此一時期的日本高年齡者僱用安

定法制特徵及問題點。 

 

第一節  日本僱用慣行與其變化 

  長期僱用制度（原本稱為終身僱用制度，後來在 1990 年代因為長期不景氣，

日本大企業開始解僱正式員工，許多文獻開始改稱長期僱用制度）、年功序列制（年

功工資資度）與企業工會，被稱為日本型僱用的三種神器。本節擬分析與日本高

年齡者僱用安定政策較相關之僱用慣行，因此第一項將介紹長期僱用制度，併同

說明長期僱用制度與屆齡退休制度之關聯；第二項介紹年功序列制度之意義；第

三項則說明日本僱用社會之變化，以及對於日本長期僱用制度所帶來之影響。 

 

第一項 長期僱用制度與屆齡退休制度 

第一款 長期僱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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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闡述日本高年齡者僱用安定制度形成，必須先了解日本獨特的僱用制度與

特徵。長久以來，日本僱用社會一直係以「長期僱用制度」為中心，即長期性地

培養勞工使其成為企業組織內之核心勞動力，並給予「正職員工」8之身分。長期

僱用制度為日本多數的中大型企業所採，係典型的人事僱用管理架構，因為該制

度係根基於日本傳統文化之特殊僱用慣行，因此除了被稱為「終身僱用制度」外，

也被稱為「日本式僱用慣行」9。 

  與長期僱用制度相配合的係日本獨有之「畢業新生統一錄取」10制度，即企業

以預定畢業之學生為對象，於在學中進行審查、考試並預先決定錄用者，錄用者

則於畢業後立即進入公司就職。公司對於這些年輕勞工提供至屆齡退休11為止的長

期僱用，並實施系統性的教育訓練與公司部門間之異動，藉此培養發展勞工之能

力。 

  有學者認為12，日本的長期僱用制度特色如下： 

一、在長期僱用與年功制度之形成上，基本上白領階級與藍領階級係適用相

同制度。 

二、對員工之僱用尊重為經營之基本理念，也係社會之共識。 

三、企業與勞工間係屬於包括性的身分關係。 

四、企業內之人材培育與活用之架構（內部勞動市場13）非常發達。 

                                                       
8 日文原文分別為「正社員」或「正規従業員」，本論文稱之為「正職員工」。相對於此，另有所謂

「非正社員」與「非正規従業員」之非正職員工，包括打工者、定期契約員工、派遣員工、囑

託員工等，詳參菅野・僱用，頁 250 以下。 
9 菅野・僱用，頁 2。 
10 日文原文為「新卒一括採用」，本論文稱之為「畢業新生統一錄取」。 
11 日文原文為「定年」，本論文稱之為「屆齡退休」，其意義與內容詳後述。 
12 菅野・僱用，頁 48。 
13 所謂內部勞動市場，係指企業內之人材養成、調整之架構，與此相關的法律問題係企業基於勞

動契約取得之人事權範圍與界限，例如調職至遠地、僱用調整之借調、勞動契約所容許的合法

人事權行使等；相對於此，外部勞動市場係指徵才企業與求職勞工間締結僱傭契約或勞動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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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於工資、升遷管理上，年功（平等主義）色彩非常強烈。 

  雖然這套長期僱用制度因近年來經濟低迷與結構變化之故，於僱用尊重、內

部養成、年功待遇、適用範圍等皆有相當大的修正（詳後述），惟時至今日長期僱

用制度仍然是影響著日本勞動市場之僱用架構。 

 

第二款 屆齡退休制度 

一、屆齡退休制度之意義 

  所謂屆齡退休制度，係於勞工到達一定年齡之時當然終止勞動契約之制度。

屆齡退休制度為勞動契約終止事由之特殊約定，於嚴格意義上能有兩種分類：第

一種係於到達屆齡退休年齡時勞動契約當然終止，此為在勞動契約中設定了終止

事由；另外一種係於到達屆齡退休年齡時為解僱之意思表示並因此終止契約，此

為設定解僱事由，因此該解僱適用勞基法中關於解僱之規定。 

  為了持續保持企業之活力及創新，有必要謀求勞動力之新陳代謝，而在年功

工資（詳後述）成本及升遷秩序下也有必要取得年齡組成的平衡，因此屆齡退休

制度就成為了長期僱用制度之基本要素。 

  於民間企業中，至 1970 年代為止以 55 歲屆齡退休制度為主流，然而於 1970

年代中期開始政府開始由高年齡者之僱用確保觀點推進延後屆齡退休年齡政策，

企業界也多數呼應該政策，60 歲屆齡退休制度逐漸成為了主流。高年齡者僱用安

定法經 1994 年之修法，將 60 歲屆齡退休制定為強行之基準，其後於 2004 年，更

修法課予雇主有盡至 65 歲為止的僱用確保措施之義務14。 

                                                                                                                                                               
之交涉過程，政府機關或民間業者則於企業外部進行職業介紹、人材發掘、再就職援助、人才

派遣等服務。詳參菅野・僱用，頁 27。 
14 菅野，頁 708-709；菅野・僱用，頁 50；西村健一郎（2004），〈少子高齢社会と高齢被用者の雇

用〉，《季刊労働法》，206 号，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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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屆齡退休制度之有效性 

  時至今日，日本仍有不少企業使用屆齡退休制度，然而於勞動契約中約定屆

齡退休條款，該條款是否有效，並非沒有爭議。有見解認為屆齡退休制度應為無

效，其理由為即使勞工的勞動能力或適格性等仍然十分足夠，於該制度下企業仍

得以到達一定年齡為理由終止勞動關係，而此事並無合理性，亦違反僱用保障之

理念。 

  然而如上所述，日本的長期僱用制度係以正職員工之僱用尊重當作 優先課

題，為了達成以年功維持升遷秩序、且於一定限度內抑制薪資成本之目的，屆齡

退休制度有其必要且能持續發揮其機能。換句話說，屆齡退休對於勞工而言不僅

有到達約定年歲時喪失僱用關係之不利益，也伴隨著至約定年限為止之僱用保障

與依持續工作年數提升待遇等巨大利益。因此，只要能維持以屆齡退休制度為要

素之長期僱用制度中的僱用保障機能與年功待遇機能，該制度就有一定程度之合

理性，並不會因此違反公序良俗，因此該制度並未違反法律15。 

  即使近年來企業中的年功待遇制度隨著屆齡退休年限延長而就升遷秩序與薪

資待遇制度做了相當程度之修正，惟無論係於制度上乃至於運用上，在企業中仍

然是廣泛而根深蒂固之存在，也持續影響了日本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之內容16。 

 

三、屆齡退休制度之配套措施 

  雖然屆齡退休制度之目的在於使採取長期僱用制度之公司仍能保持勞動力之

流動與代謝，後進員工得有機會晉升管理職，同時亦能減少公司之人事成本。然

                                                       
15 荒木尚志（2013），《労働法》，第 2 版，頁 300-301，有斐閣。 
16 菅野，頁 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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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隨著企業內中高年齡者的增加，管理職位仍會漸趨不足，因此需要有配套措

施來解決此問題。 

  首先，在大型企業中之白領階級邁入 50 歲後，開始有借調或轉僱17至子公司

或關係企業擔任管理職或幹部之現象，而隨著企業生產規模縮小或事業之整合18，

藍領階級也在 50 歲中期後大量地借調至關係企業。換言之，至屆齡退休前之待遇

與僱用保障，除了同一企業外，也可藉由企業集團加以實現。此外，有企業採取

所謂「職務屆齡退休制度」19，即員工於到達一定年齡後將從管理職異動至專任職

而減少其業務，亦有許多企業藉由修正退休金、企業年金制度而獎勵早期退休。 

  雖然有企業採取早期退休獎勵制，然而也有很多企業需要借重高齡者之能力

與經驗，乃對屆齡退休者為「勤務延長」或「再僱用」。前者係指對於屆齡退休之

員工不使其退休而繼續維持僱用關係，後者則係員工於屆齡退休後由公司重新再

為僱用。依據厚生勞動省平成 24 年（2012 年）就業條件綜合調查結果之概況20，

採取屆齡退休制度之企業中，至少有採取勤務延長或再僱用兩者之一之企業佔

92.1%，其中只採取再僱用制度者佔 71.6%，顯示高齡勞工於屆齡退休時點之後，

仍以某種形式繼續工作。 

  於大企業中有所謂「囑託」21，此種典型的再僱用制度，即對於公司認為重要

之員工以一年一簽之方式持續僱用至 65 歲，此時勞工之業務通常較屆齡退休前為

少，工資往往也大幅減少。至於勤務延長制度，若勞資雙方對於業務內容與僱用

條件沒有合意變更，原則上係以相同之條件繼續僱用關係22。 

                                                       
17 日文原文分別為「出向」與「転籍」，本論文分別稱之為「借調」與「轉僱」。 
18 關於日本僱用社會之變化，詳後述。 
19 日文原文為「役職定年制」，本論文稱之為「職務屆齡退休制度」。 
20 厚生勞動省網站，http://www.mhlw.go.jp/toukei/itiran/roudou/jikan/syurou/12/gaiyou02.html（ 後

瀏覽日：07/25/2016）。 
21 日文原文為「嘱託」，所謂「囑託員工」於法律上並無明確定義，通常係指屆齡退休後繼續就職

於公司之非正式員工，參菅野・僱用，頁 52。 
22 菅野・僱用，頁 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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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年功序列制度 

  所謂年功序列制度，係指勞工之工資主要由年齡、繼續工作年數為主要基準

而決定，稱之為「年功工資」。換言之，勞工之工資並非由職務內容、負擔之責任

而決定，亦非由勞動之成果或對公司之貢獻度而決定23。 

  年功序列制度之所以形成，其考量的係勞工隨著於企業內持續增長經驗，對

工作之熟悉度會有所提升、於業務進行上將更有效率，自然也能貢獻出較好之成

果。配合終身僱用制度，可以確保勞工之僱用安定與生活保障，也對日本之經濟

發展有一定之貢獻24。   

  附帶一提，有將日本式企業經營之三大特徵合稱為僱用三神器，即「長期僱

用制度」、「年功序列制度」與「企業工會」，惟本論文於介紹日本高年齡者僱用安

定制度之形成與歷次修法背景時，皆會提及長期僱用制度與年功序列制度，爰於

本節先行介紹，而企業工會與本論文較無關涉，乃略之不提，合先敘明。 

 

第三項 日本僱用社會之變化 

  然而，自 1990 年代時起，日本僱用社會之環境有了明顯變化，也因此影響了

上述日本式僱用制度。 

  自 1980 年代後半開始的泡沫經濟，隨著 1990 年代初股價、地價低落而破裂，

企業資產遭受大幅之減少，也不得不對產量做調整。再者，隨著全球化時代之來

臨、情報通信技術之革新，自由經濟市場規模擴大至整個世界，企業組織、訊息

傳遞、業務進行之方式也有所變化，以內部勞動市場為中心的日本式僱用制度也

                                                       
23 菅野・僱用，頁 175。 
24 水町勇一郎（2016），《労働法》，第 6 版，頁 34-35，有斐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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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受到影響。與此同時，日本社會的人口構造也開始產生少子化、高齡化之現

象，前者導致勞動力市場之勞動力人口將持續減少，後者則對公共年金、醫療、

老人照護等社會保障制度影響甚大。 

  於僱用社會中，首先受到的衝擊係因企業倒閉、企業重整導致的失業者增加。

其次，為長期僱用制度中的正職員工數量開始減少，其原因除了中大型企業減少

或縮小規模外，企業為了減少正職員工數以降低人事成本，也開始進行人員縮減

以及業務外包，長期僱用制度的規模及適用範圍也因此持續減少。至於年功工資

制度，因為國際競爭激烈、經濟低成長、中高年管理職層相對增加等情事，如何

有效分配人事費用並促進企業活性化成為了課題，許多企業的工資制度也開始轉

向能力、成果主義，具體而言包括在升遷、獎金部分更重視人事考核，並設置或

擴大業績獎金等25。 

  然而，面對上述社會變化，日本僱用制度之基盤究竟會有大變革、抑或是在

維持著基本架構下順應環境變化而做修正，仍然有待觀察26。 

 

第二節  高齡化社會高齡者僱用政策之演進 

  如同本章開頭所述，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之前身為中高年齡者促進僱用特別

措施法，而中高年齡者促進僱用特別措施法之制定係為了處理日本的失業對策事

業所帶來之問題，同時將原本規定於職業安定法中的中高年齡者僱用率關係之規

定整理並合併至中高年齡者促進僱用特別措施法內，嘗試減少中高年齡失業者之

數量。故本節將先介紹失業對策事業與中高年齡者促進僱用特別措施法立法之關

連；而僱用率制度作為早期中高年齡者僱用安定之重要政策，將於第三項詳細說

明；第四項則介紹中高年齡者促進僱用特別措施法制定而仍保留至今之其他制

                                                       
25 菅野・僱用，頁 12-22、188-189。 
26 水町勇一郎（2016），《労働法》，第 6 版，頁 48，有斐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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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希望藉此分析出此一時期之立法及修法之特質。 

 

第一項 終戰後中高年齡失業者對策 

  所謂失業對策事業，係指由國家或地方自治體興辦一定之事業（主要為公營

之土木建設事業），藉此提供工作機會予失業者直至其等再次受到僱用回到一般勞

動市場，以保障失業者之基本生活。此種失業者救濟事業 早起源於 1925 年，實

施範圍僅限於東京、京都、大阪、橫濱、神戶、名古屋等六大都市27。 

  日本於二次大戰終結後，產生了約 400 萬至 600 萬之失業者，日本政府乃於

1945 年成立失業對策委員會，隔年則經內閣之閣議決定「緊急就業對策要綱」。1949

年緊急失業對策法經國會通過並施行28，該法第一條規定：「為處理大量失業者，

失業對策事業及公共失業應盡可能吸收多數之失業者，於謀求失業者生活安定之

同時對經濟發展做出貢獻，特制定本法」。 

  因日益膨脹的失業者數而開始進行的失業對策事業，雖然起初在失業者生活

之安定與國土之建設與復興上得到不少成果，然而在進入 1950 年代後半後，因為

進入高度經濟成長期，勞動力開始有不足之現象，失業對策事業之就業者也開始

產生停滯、固定化而無法回到一般勞動市場之情形。對此，勞動省雖然採取了日

僱勞工29促進轉職訓練制度、日僱勞工僱用獎勵制度等對於失業對策事業就業者回

復民間僱用之促進對策，然而於 1962 年 3 月，仍然有多達 34 萬人向失業對策事

業求助。 

 因此，於 1962 年由有豐富經驗之專家進行調查研究，並於同年 9 月提出了失

                                                       
27 今城義隆（1984），〈失対事業法制の沿革〉，日本労働法学会（編），《現代労働法講座第 13 巻

雇用保障》，頁 248-250，総合労働研究所。 
28 今城義隆（1984），〈失対事業法制の沿革〉，日本労働法学会（編），《現代労働法講座第 13 巻

雇用保障》，頁 252-255，総合労働研究所。 
29 日文原文為「日雇労働者」，本論文稱之為「日僱勞工」。依照日本僱用保險法第 42 條之規定，

日僱勞工係指每日受僱用者或僱用期間為 30 日以內者（惟前兩個月每月皆受僱於同一事業主達

18 日以上者及連續受僱於同一業者達 31 日以上者不屬之）。       



doi:10.6342/NTU201603549

13 
 

業對策問題調查研究報告。基於該份報告，勞動省歸納總結了關於改善失業對策

制度之構想，接受了僱用審議會之諮詢與答覆，於 1963 年 7 月進行了緊急失業對

策法與職業安定法之重大修正。首先，修法後之緊急失業對策法第 2 條第 2 項規

定：「失業對策事業包括失業者就業事業及高齡失業者等就業事業」，失業對策事

業也因此被分成兩部分，亦即「失業者就業事業」與「高齡失業者等就業事業」。

其次，依照該法第 10 條第 2 項之規定，失業對策事業之勞工原則上僅限於依職業

安定法第 27 條第 1 項規定接受就職促進措施後仍然無法就職、且仍然持續誠實而

熱心地進行求職活動之中高年齡者。同時，1963 年之職業安定法第 2 章之 2 設立

了「對於中高年齡失業者等促進就職之措施」，於支付津貼予中高年齡失業者等之

同時，也採取了就職指導、職業訓練、職場適應訓練等措施。惟需注意的是，此

時所謂的中高年齡失業者等，指的是 35 歲以上之失業者以及其他就職有特別困難

之失業者（身體障礙者、受過刑之人，以及其他因社會情事而對就職有顯著組害

者），其適用範圍相當廣泛。 

  綜合兩法可知，雖然自 1963 年職業安定法修法後，針對中高年齡失業者開始

有特別的就職促進措施，惟其實際上之目的在於控管得至失業對策事業就業之人

數，因此有學者認為，與其將該修正視為高齡者僱用就業對策之始，不如將其視

為中止失業對策事業之一步30。 

 

第二項 中高年齡者促進僱用特別措施法與失業對策事業 

  1960 年代的日本經濟高度成長、勞動力不足日益嚴重化。然而，即使進入 1970

年，失業對策事業就業者仍然多達 20 萬人，未能轉至民間為一般僱用。因此，於

1970 年再次由有豐富經驗之專家進行調查研究，並於 1970 年 12 月提出了「失業

對策問題調查研究中間報告」。基於該份報告，勞動省歸納總結了關於今後的失業

                                                       
30 濱口・政策，頁 145；今城義隆（1984），〈失対事業法制の沿革〉，日本労働法学会（編），《現

代労働法講座第 13 巻雇用保障》，頁 256-257，総合労働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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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制度之基本構想並接受了僱用審議會之諮詢與答覆，其成果則是於 1971 年 5

月制定了中高年齡者促進僱用特別措施法。 

  中高年齡者促進僱用特別措施法第 1 條規定：「本法以職業安定為目的，為促

進中高年齡者得依其能力從事適合之職業，應參照中高年齡者等之僱用及失業狀

況而謀求特別之措施。」同時 1971 年職業安定法修法後也將原先規定於第 26 條

至第 31 條之中高年齡失業者等促進就職措施乙章予以刪除。 

  雖然該法立法目的明示為促進中高年齡者僱用，也將原先規定於職業安定法

之中高年齡者僱用率（詳後述）重新整理，然而從政治上來說，附則第 2 條所規

定的「緊急失業對策法之效力」之條項才是 重要的。如上所述，中高年齡者促

進僱用特別措施法制定之濫觴為解決失業對策事業就業者過多之問題，因此該法

附則第 2 條規定：「緊急失業對策法僅於下述情形有其效力：本法律施行時為失業

者，且於本法律施行日前 2 個月中，受失業對策事業僱用達 10 日以上、且該當於

勞動省令所規定之失業者。」換言之，該條規定停止了繼續進入失業對策事業之

可能，失業對策事業亦將因此逐漸縮小進而遭到廢止。 

  雖然現在看來該規定之制定稍嫌為時已晚，且該規定亦非立即中止失業對策

事業，然而卻係遭到全日本自由工會31、日本工會總評議會32、社會黨、共產黨等

之強力反對，於國會幾經折衝才通過立法。無論如何，將中高年齡者對策作為中

止失業對策事業的道具之時代也因此而終結33。 

 

第三項 高年齡者僱用率制度 

第一款 僱用對策法、職業安定法與中高年齡者僱用率 

                                                       
31 日文原文為「全日本自由労働組合」。 
32 日文原文為「日本労働組合総評議会」。 
33 濱口・政策，頁 146；今城義隆（1984），〈失対事業法制の沿革〉，日本労働法学会（編），《現

代労働法講座第 13 巻雇用保障》，頁 257，総合労働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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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 年代的日本除了因經濟高度成長帶來勞動力不足之問題外，勞動力供需

在年齡上產生顯著之不均衡。亦即，當時大學畢業生之勞動力顯著不足，而中高

年齡者卻有就職困難之狀況。鑑於此一狀況，日本內閣乃於 1964 年通過閣議決定，

內容為國家、地方公共團體以及其他政府機關應作為民間之表率而僱用中高年齡

者，並於翌年指定了 34 個職種，定立政府機關等應僱用一定比例中高年齡者之中

高年齡者充足目標率。此外，中央僱用對策協議會亦於 1965 年決定了適合民間企

業僱用中高年齡者之 78 個職種34。 

  為了將上述變動予以法制化，日本政府於 1966 年 6 月制定僱用對策法。僱用

對策法第 1 條第 1 項，即開宗明義規定：「國家對於僱用關係應綜合考量政策之全

面性而為必要之措施，以促進勞動力之供需於質與量兩方面取得均衡，並使勞工

得有效發揮其能力，藉此謀求勞工之職業安定與經濟社會地位得以提升，同時與

促進完全僱用之達成，爰制定本法」，明訂立法目的。僱用對策法在提出發展國民

經濟均衡與達成完全僱用等立法目的之同時，也以「形成以職業能力與職種為中

心的近代勞動市場」為目標，於第 6 章制定「中高年齡者等之促進僱用」，確定了

依職業種類設定中高年齡者及身體障礙者僱用率之僱用政策。 

  關於僱用率制度，1966 年僱用對策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基於其他法律之

規定，國家應採取必要之措施，使事業主於其所僱用之勞工中，中高年齡者或身

體障礙者應佔一定比率。」同法第 20 條規定：「勞動大臣應盡其努力，選定適合

中高年齡者或身體障礙者能力之職種並公告，同時促進中高年齡者或身體障礙者

得受僱為該等職種之勞工。」該等規定即為僱用率制度之內涵。 

  僱用對策法第 19 條第 1 項所謂「基於其他法律之規定」，指的即係職業安定

法。如上所述，職業安定法於 1963 年修法時加入了促進中高年齡失業者就職之相

關規定，其後於 1966 年配合僱用對策法之制定，修法並設立第 3 章之 2「中高年

                                                       
34 濱口・政策，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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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者之僱用」乙章，其中職業安定法第 47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勞動大臣得基於

政令，依僱用對策法第 20 條規定所選定中高年齡者（即勞動省令所規定之年齡以

上者。次項及次條亦同。）之職種，設定中高年齡者之僱用率。」同條第 2 項規

定：「僱用常時勞工35之事業所之事業主應盡其努力，於僱用依前項規定經設定僱

用率之職種之勞工時，常時僱用該當職種之中高年齡者勞工數量，應高於常時僱

用該當職種之勞工總數乘以該當職種之中高年齡者僱用率之數量（小數點以下捨

去）。」職業安定法第 47 條之 3 則規定為促進中高年齡者之僱用，勞動大臣認為

必要時得對於常時勞工達百人以上卻未符合前條相關規定、且提升中高年齡者僱

用數量並無顯著困難之事業主，要求其採取必要之措施以符合規定。 

  然而，依照上述相關規定，民間事業單位之事業主對於達成特定職種之中高

年齡者僱用率僅負有努力義務36，即使違反亦無相應之罰則。雖然勞動大臣得要求

未達成中高年齡者僱用率之事業主採取必要之措施，惟其僅限於常時勞工達百人

以上且提升中高年齡者僱用率並無顯著困難之事業主，條件可謂頗為嚴苛。因此

有學者認為，此一階段的中高年齡者僱用率於民間事業單位只是一個無意義的規

定，且此處之中高年齡者指的係 35 歲以上者，顯然與現代中高年齡者之定義有所

差距，因此很難說此階段為中高年齡者僱用對策之開端37。 

 

第二款 中高年齡者促進僱用特別措施法與僱用率制度 

  如上所述，1971 年制定之中高年齡者促進僱用特別措施法，於附則第 2 條中

                                                       
35 日文原文為「常時労働者」，本論文稱之為「常時勞工」。所謂常時勞工，係指依據平均之事業

營運狀況，實際從事勞動之勞工通常人數。因為不拘泥於契約之形式而係採實質判斷，故經反

覆更新之短期契約而實質上常時受僱用者亦屬常時勞工。詳參菅野・僱用，頁 890。 
36 所謂努力義務，於日本法上多規定為「應盡其努力……」，通常係於法律欲課予國民尚未習慣之

義務或緩和法律變更所帶來之衝擊時所採用，即使違反亦無罰則或其他法律制裁。詳參荒木尚

志（2004），〈労働立法における努力義務規定の機能―日本型ソフトロー・アプローチ？―〉，

中嶋士元也先生還暦記念編集刊行委員会（編），《労働関係法の現代的展開―中嶋士元也先生

還暦記念論集》，頁 19 以下，信山社出版株式会社。 
37 濱口・政策，頁 147。 



doi:10.6342/NTU201603549

17 
 

止了繼續進入失業對策事業之可能，而法律的本文部分則將原先規定於職業安定

法的高年齡失業者等促進就職措施乙章之規定及中高年齡者僱用率之規定，整併

至同一部法律中38。 

  中高年齡者促進僱用特別措施法對僱用率制度帶來之改變，主要有二。第一，

係中高年齡者定義之改變。亦即，依該法第 2 條之規定，中高年齡者之定義由原

先職業安定法時代之 35 歲以上者變更為 45 歲以上者，且中高年齡失業者等也限

定在 45 歲以上未滿 65 歲者。至於由勞動大臣選定適合中高年齡者之職種並設定

僱用率之架構並沒有改變，1971 年修法前職業安定法第 47 條之 2 及 47 條之 3 之

規定，於文字上稍作形式修正後分別規定至中高年齡者促進僱用特別措施法第 7

條及第 9 條39。 

  第二，為了確保中高年齡者僱用率之實效性，除了同修法前勞動大臣得對常

時勞工達百人以上卻未達成僱用率、且提升中高年齡者僱用數量並無顯著困難之

事業單位事業主要求為必要之措施外，中高年齡者促進僱用特別措施法第 8 條規

定：「若事業單位內依前條第 1 項規定經設定僱用率之職種之中高年齡常時勞工未

達同條第 2 項所算定之數量，而該事業主向公共職業安定所就該職種為徵才之申

請且以非為中高年齡者為條件時，公共職業安定所得拒絕受理。」換言之，未達

成僱用率之事業主如果以非為中高年齡者為條件而對該職種為申請徵才時，公共

職業安定所得不受理該徵才之申請，此為受理徵才申請之特例。 

  關於 1971 年之中高年齡者促進僱用特別措施法持續採用僱用率制度作為中高

齡者僱用安定之主要政策，有學者評析如下40： 

                                                       
38 換言之，1971 年職業安定法修法後將原先規定於第 26 條至第 31 條之中高年齡失業者等促進就

職措施乙章與第 47 條之 2 至第 47 條之 3 之中高年齡者僱用率之規定予以刪除。 
39 僱用對策法於 1971 年並未配合修法，因職業安定法中與高年齡者僱用率制度有關之條文已刪除

改定至中高年齡者促進僱用特別措施法，故僱用對策法第 19 條第 1 項所謂「基於其他法律之規

定」，應隨之改為中高年齡者促進僱用特別措施法。 
40 濱口・政策，頁 147。 



doi:10.6342/NTU201603549

18 
 

  一、日本政府於該階段重視的是以職業能力與職種為中心之外部勞動市場，

對照此後開始發展的對企業內僱用管理予以介入之延後屆齡退休年齡政

策，日本政府之政策方向顯然是處於相反之位置41。 

  二、對於違反僱用率制度之事業主，得不受理其徵才申請而造成事業活動之

阻礙，在某種意義上也能評價成對中高年齡者為年齡歧視之制裁規定，

由此可看出該立法似乎可直接連結到現代關於年齡歧視之問題意識。 

  三、雖然職業安定法時代即有對民間事業單位設定僱用率，然而即使違反亦

無相關之罰則。中高年齡者促進僱用特別措施法新增上述限制徵才之制

裁，或許得將之評價為民間企業的中高年齡者促進僱用政策由此時才正

式開始。 

  四、僱用率所算定之勞工基數並非以企業全體為單位，而是依照職種決定其

高年齡者僱用率42，似乎可推認當時的勞動行政認為西歐型的職種別勞動

市場是理想的形式，乃基於此而決定政策方向。 

 

第三款 高年齡者僱用率制度 

  1973 年第一次石油危機後，日本經濟進入低成長時代，為了因應嚴峻之情勢，

企業開始進行僱用調整，例如辦理高年齡者的自願退休或解僱等。於此時期，僱

用率制度開始受到以下之批評43： 

  一、該時期所採用之中高年齡者僱用率制度係一種連接外部勞動市場之制

度，惟於經濟低成長時期，「僱用中高年齡者」之機會大幅減少，僱用率

                                                       
41 關於日本高年齡者僱用政策之重心由重視外部市場之僱用率制度轉變至重視內部市場之延長屆

齡退休政策之相關討論，詳後述。 
42 例如同一企業中，警衛之中高年齡者僱用率需達 70%，而一般事務員僅需 20%。 
43 關於當時經濟學者之批評，可參閱後藤勝喜（1984），〈職業紹介・就職促進政策の展望と立法

論上の課題―「中高年齢労働者」に対する政策を中心として―〉，日本労働法学会（編），《現

代労働法講座第 13 巻雇用保障》，頁 158，総合労働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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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亦並無法有效發揮機能44。 

  二、此階段的中高年齡者之定義雖然提升至 45 歲者，然而對於 55 歲以上高

年齡者將急遽增加之情況，並無法期待能有效地解決問題。 

  三、僱用率制度係以職種來決定是否適用與應達到之比率，然而日本尚未確

立職種別勞動市場，職種概念並不明確，事業主要做具體判定並不容易，

相反地，要規避職種之規制亦不困難。 

  基此，於 1976 年 5 月進行了修法，制定了「高年齡者僱用率制度」來取代「中

高年齡者僱用率制度」。首先，修法後之中高年齡者促進僱用特別措施法第 2 條第

2 項新增高年齡者之定義，基此，高年齡者僱用率制度以係 55 歲以上高年齡者為

對象。其次，修法前第 7 條調整條文順序至第 10 條，而第 10 條第 1 項修改為：「勞

動大臣得基於政令，設定高年齡者之僱用率。」與修改前條文比較可知45，此時已

不再依職種選定僱用率，而是以企業整體為單位計算法定僱用率46。復依同條第 2

項規定，僱用率已不再僅限於僱用之時，包括勞工離職在內，事業主負有使常時

勞工之高年齡者數量達到法定僱用率之努力義務。再者，關於確保達成高年齡者

僱用率之措施，除了修法前的勞動大臣得對事業主要求為必要之措施、公共職業

安定所受理徵才之限制之外，依修法後第 11 條之 2 規定，勞動大臣尚得要求事業

主作成高年齡者僱用率達成計畫、勸告事業主變更計畫或係勸告事業主應如何妥

善實施其所定之計畫。 

  對於本次修法中關於僱用率從職種改為以企業單位為中心來決定、以及企業

除僱用時外亦應保持常時勞工中高年齡者數量達到法定僱用率等政策之轉變，有

                                                       
44 相對於此，延長屆齡退休制度即使於經濟低成長時期亦能發揮一定之效果，也因此逐漸成為日

本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政策之核心，詳後述。 
45 1971 年中高年齡者促進僱用特別措施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勞動大臣得基於政令，依僱用對策

法（1966 年法律第 132 號）第 20 條規定所選定中高年齡者之職種，設定中高年齡者之僱用率。」 
46 依 1976 年中高年齡者促進僱用特別措施法施行規則第 6 條之 3，法定僱用率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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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評析如下47：「在僱用情勢惡化的狀態中，可以看出勞動行政轉換成對應勞動

市場的政策。更深入的說，也展示出了日本社會全體從以西歐型社會構造為目標

之想法，轉為去評估日本社會的理想狀態，並以該理想狀態為前提去改變方向的

這種氛圍。然而，僱用率制度並非像屆齡退休制度一樣以企業的僱用管理制度為

對象，而仍是以和外部勞動市場的連結點為政策對象，這一點可以說是展示了過

渡期政策的性格。雖然將 55 歲以上高年齡者的僱用率當做問題來解決的這件事，

明顯的是立足於延後屆齡退休年齡至 55 歲這個問題意識，然後這個連結是間接而

非直接的。相反來說，新設立的新公司即使將屆齡退休年齡設定在 60 歲以上，高

年齡者僱用率也很可能接近於零，此為高年齡者僱用率制度之缺陷，也因此受到

事業主方面的指摘。」 

  此外，亦有學者認為，僱用率制度涉及的基本法律問題係契約自由原則下民

間企業之僱用、解僱自由，與從社會法觀點來看的保障高年齡勞工勞動權之衝突。

該階段之高年齡者僱用率制度，事業主就僱用率之達成並未被課有明確之法律義

務，對於違反義務之事業主也並未課予法律制裁，且僱用率制度之運用主體（即

勞動大臣、公共職業安定所長）於行使權限時也有大幅裁量權。因此，高年齡者

僱用率之達成與否 終仍是委由事業主來決定，僱用率制度僅係一個消極之政

策，難以實現促進高年齡勞工就職之目標48。 

  事實上，高年齡者僱用率制度於 1986 年修法後遭廢止，此後主要是以延後屆

齡退休年齡與繼續僱用等介入企業的僱用管理做為高年齡者僱用政策之中心，高

年齡者僱用保障政策上也漸漸不再關心與外部勞動市場間的關連（詳後述）。 

 

第四項 中高年齡者促進僱用特別措施法之其他規定 

                                                       
47 濱口・政策，頁 148。 
48 後藤勝喜（1984），〈職業紹介・就職促進政策の展望と立法論上の課題―「中高年齢労働者」

に対する政策を中心としてー〉，日本労働法学会（編），《現代労働法講座第 13 巻雇用保障》，

頁 159-160，総合労働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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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於 1971 年之中高年齡者促進僱用特別措施法，除了上述之規定外，部分

制度仍然保留至現今的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成為高齡者僱用安定政策之一環。 

   作為促進中高年齡失業者就職政策之重要一環，1971 年中高年齡者促進僱用

特別措施法第 12 條至 18 條定有求職手冊制度。簡而言之，45 歲以上未滿 65 歲之

中高年齡失業者，依同法第 12 條之規定，於達成一定要件下得向公共職業安定所

申請中高年齡失業者求職手冊。復依同法第 13 條至 18 條之規定，於求職手冊之

有效期間中，除得受領其時僱用對策法之職業轉換給付金之外，同時亦能接受就

職指導、職業訓練等促進就職措施。此種中高年齡失業者求職手冊制度，直到現

在仍然保留在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中。 

  再者，基於中高年齡者促進僱用特別措施法第 21 條及第 22 條（現規定於高

年齡者僱用安定法第 29 條及第 30 條），勞動大臣得將經常發生失業者之地域定為

特定地域，進而於該地域採取中高年齡失業者等促進僱用措施。勞動大臣於必要

時得於該特定地域計畫實施公共事業，而因該事業而僱用之勞工中，中高年齡失

業者應達一定之比率，亦即失業者吸收率。有學者認為，雖然係在緊急失業對策

事業法框架外實行，實際上該規定即為失業對策事業之一種，此法律對於停止繼

續進入失業對策事業之管道此一情事，可說是一種部分代償措施49。 

  此外，中高年齡者促進僱用特別措施法第 5 條第 1 項之規定：「為介紹予中高

年齡者適合其能力之職業，公共職業安定所於必要時得指導徵才者關於年齡與其

他徵才條件」，也保留在現今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第 14 條第 1 項。 

 

第三節  1986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之修法背景與內容 

  1971 年中高年齡者促進僱用特別措施法制定後，涉及日本中高年齡者僱用安

定政策轉變之重要修法，僅有 1976 年修法後所採之高年齡者僱用率政策，之後就

是 1986 年修法並變更法律名稱成現今的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1986 年高年齡者僱

                                                       
49 濱口・政策，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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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安定法中 重要之立法政策變更，乃是刪除高年齡者僱用率制度，並改採延後

退休年齡政策，此一政策延續至今。對此立法政策之重大變更，其間亦經過多次

政策討論與修法審議。基此，本節將先於第一項將以與延後屆齡退休制度相關之

討論報告為中心，探討 1986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修法背景；第二項介紹修法過

程中對於修正法案之審議過程；第三項將闡述修法後之條文並與修法前做比較，

以了解本次修法之實際結果； 後於第四項整理該時期重要學者對於修法之意見

與分析，期能了解此一時期日本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之法治特徵與尚待解決之問

題。 

 

第一項 修法背景 

第一款 延後屆齡退休年齡政策之展開 

一、延後屆齡退休年齡之相關討論 

  如上所述，於 1960 年代之日本，高度經濟成長時期帶來的全體性勞動力漸趨

不足之同時，中高年齡者、特別是高年齡者的就職困難狀況並未改變。此外，與

年功序列工資體系相結合的終身僱用慣行以及當時一般企業所採的 55 歲屆齡退休

制，企業傾向於僱用年輕人，因而導致中高年齡者就職更顯困難，因此屆齡退休

制度也成為此後重要之政策課題。 

  早在 1967 年 3 月日本內閣閣議決定之第 1 次僱用對策基本計畫中，即記載：

「因為屆齡退休制與企業之終身僱用、年功序列工資制度等有密切之關連，在改

善這些制度、慣行，確保合適的勞動條件之同時，也應該藉由延後屆齡退休年齡、

屆齡退休後之勤務延長、再僱用等，促進產業界自主性的努力，以確保高年齡者

的僱用機會」。如上所述，該時期之日本政府對於中高年齡者之僱用保障政策係以

僱用率制度為主軸，然而日本政府也已意識到應該確保達到屆齡退休年齡者之就



doi:10.6342/NTU201603549

23 
 

業機會。 

  先針對屆齡退休制進行討論的日本政府之政策文書，係 1972 年 8 月的僱用

政策調查研究會中間報告。該報告記載：「在男子的平均壽命也已經超過 70 歲的

現況下，55 歲屆齡退休制並不符合勞動者勞動能力之實際情況，反而會成為威脅

中高年齡層之僱用安定的大障礙。因此，以延後屆齡退休年齡為起始點，充實中

高年層能力再開發與僱用安定的政策是必要的……雖然勞資的自主努力佔了解決

屆齡退休問題一個很重要的部分，但是對政府來說，現在正是應該提示具體的目

標與計畫之時期……目前來說，延後屆齡退休之年齡至 60 歲是較為實際的目標」，

強調了延後屆齡退休年齡是必要的，而於該時期，延後至 60 歲係較為可行之目標。

此外，同研究會中間報告亦記載，年功工資體系下工資資金之增加與人事之停滯

為妨害延後屆齡退休年齡之重大要因，故政府的責任義務在於積極的給予指導援

助。 

  接著係於 1972 年 12 月提出的工資研究會報告，主題為「關於延後屆齡退休

年齡與工資制度」。該報告指出，單純以持續工作年數的增加為理由而增加工資之

必要性是有所疑問的，為了延後屆齡退休年齡，工資制度不應固守年功工資體系，

而應以近代勞動市場為基礎，以相應於勞動的質與量的機能性工資制度為目標。

而就當時可行的處理方向，則提出了「維持 55 歲屆齡退休時之工資而延後退休，

之後也不再進行定期加薪」此種建議。 

  同樣於 1972 年 12 月提出的勞工生活願景懇談會中間報告，裡面記述：「關於

屆齡退休年齡的思考方法與如何推動……屆齡退休本來的性質係指一般勞工從職

業生活退休的年齡……從職業生活退休之年齡，一般而言是指 65 歲……然而要去

改變長年以來慣行的工資、僱用制度，需要相當的期間……在今後約 5 年間，合

理的目標係將 60 歲屆齡退休予以一般化」。 

  以上各報告皆提到應該延後屆齡退休年齡，也建議在當時以 55 歲屆齡退休為

普遍慣行之前提下，應先以 60 歲屆齡退休為目標。基此，雖然 1971 年制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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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年齡者促進僱用特別措施法仍然保有中高年齡者僱用率制度，然而從 1973 年開

始，延後屆齡退休年齡已成為日本高齡者僱用政策的 重點課題而被推動。1973

年 1 月經內閣閣議決定之第 2 次僱用對策基本計畫，提出了於計畫期間中應將屆

齡退休年齡延後至 60 歲為目標，而在同年 2 月的經濟社會基本計畫中也採納此一

目標50。 

 

二、僱用對策法之修法 

  於上述各項報告提出後，日本也開始進行促進延後屆齡退休年齡的國家政策

修法，具體成果為 1973 年 9 月僱用對策法之修法。 

  僱用對策法制定於 1966 年，1973 年為該法第一次進行修法。1966 年僱用對

策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國家對於職業指導與職業介紹、技能訓練與檢定、為增

進勞工福祉而充實必要設施以及其他共 6 款事項應制定綜合性之政策。1973 年僱

用對策法修法後，於同條項新增 4 之 2 款，規定「為了謀求高年齡者之職業安定、

促進延後屆齡退休年齡政策得順利實施，應充實必要之政策」。此外，1973 年僱用

對策法亦新增第 20 條之 2 至第 20 條之 4 共 3 條條文，規定為了促進屆齡退休年

齡之延長，國家應提供事業主相關資料與為其他的援助，以及公共職業安定所長

對於屆齡退休年齡未滿 60 歲者之事業主，得要求其作成並提出到達屆齡退休年齡

之勞工的再就職援助計畫及選任再就職援助負責人。 

  與此相配合，1973 年 10 月，日本政府開始對延後屆齡退休年齡之中小企業事

業主支付延後屆齡退休獎勵金，之後並擴大至大型企業。此後 10 餘年延後屆齡退

休政策之推行，主要都是以配合著國家獎勵金之行政指導為基礎。再者，1978 年

6 月設立高年齡者僱用開發協會，實行工資成本計算服務，之後還實行延後屆齡退

休諮詢等業務。此外，高年齡者僱用開發協會後經高年齡者僱用安定中心指定，

                                                       
50 濱口・政策，頁 14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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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開始實行補助金支付業務51。 

 

三、其他僱用對策之討論 

  1973 年僱用對策法修法後，直至延後屆齡退休年齡立法化正式進入討論前，

尚有其他關於高年齡者僱用對策之討論。例如，1975 年 8 月由勞動省臨時僱用對

策本部策畫制定的「當下的僱用對策」，記述了屆齡退休年齡延長以後之工資，應

該依照勞工之勞動能力、勞動內容而決定，亦即有別於年功工資體系，工資將會

持平甚至減少。由此可以看出，日本開始從工資政策出發檢討延後屆齡退休年齡

政策之推行52。 

  再者，1976 年 6 月經日本內閣閣議決定之第 3 次僱用對策基本計畫，將高年

齡者僱用對策之基本思考方法予以明確化： 

  （一）對於未滿 60 歲者，以促進企業延後屆齡退休年齡等方式，為僱用安定

盡努力義務。 

  （二）對於 60 歲至 64 歲者，以包含屆齡退休後之再僱用、勤務延長等方式

促進再就職。 

  （三）對於 65 歲以上者，依照個人之能力，努力確保其參加社會之機會。 

  此後，開始正式進入延長屆齡退休年齡之立法化討論。 

 

第二款 延後屆齡退休年齡之立法化問題 

一、在野黨之提案與僱用審議會意見書 

  1979 年日本國會第 87 次會期中，延後屆齡退休年齡之立法化被當作政治課題

而開始被討論。該時期在野的社會黨及公明黨分別提出了「關於屆齡退休制以及

                                                       
51 濱口・政策，頁 150。 
52 濱口・政策，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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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拒絕僱用中高年齡者等之法律案」。這些法律案除了禁止屆齡退休年齡低於 60

歲53，還包括性地禁止了：以年齡為理由將未滿 60 歲者予以退休；以年齡為理由

拒絕僱用中高年齡者；拒絕為職業介紹；排除中高年齡者之徵才廣告等。從上述

各種禁止事項而言，稱之為年齡歧視禁止法案或許更為貼切54。 

  該次國會會期中，當時的勞動大臣栗原祐幸在接受社會勞動委員會詢問時，

明示「至於促進延後屆齡退休年齡部分，包含立法化問題，應盡速向僱用審議會

進行諮詢」55。此外，於該次國會會期提出僱用保險法等之修正案時，眾參議院先

後通過「僱用保險法等部分修正法案之附帶決議56」，要求政府「應特別就延後屆

齡退休年齡之促進，包含立法化問題，盡速由審議會之會議進行檢討」57。再者，

上述在野黨提出之法案因未完成審議而廢案，然而卻對日本政府造成了立法化之

壓力。至此，球權傳到了政府方面。 

  日本政府旋即在 1979 年 6 月對僱用審議會為諮詢，內容為：「為了高年齡者

僱用之安定，就促進延後屆齡退休年齡之有效政策，包含立法化之問題，請求貴

會表達意見」。僱用審議會設立延後屆齡退休年齡部會進行審議。然而，因為勞資

意見對立的情形非常嚴重， 後花了約 1 年半的時間才得到結論。 

  於 1981 年 1 月，僱用審議會針對上開諮詢提出意見書第 16 號，其中記載：「就

延後屆齡退休年齡之法制化，大致而言雙方的態度是是資方代表反對、勞方代表

贊成58……從勞資意見有距離的現狀來看，今後有必要就確認延後屆齡退休年齡之

                                                       
53 公明黨的提案則是法律本文規定禁止屆齡退休年齡低於 65 歲，復於附則規定先禁止低於 60 歲

之屆齡退休年齡。 
54 濱口・政策，頁 151。 
55 參 1979 年 4 月 24 日第 87 次國會眾議院社會勞動委員會會議錄第 12 號第 16 頁栗原國務大臣發

言。 
56 所謂附帶決議，係指國會之眾參議院或地方議會之委員會於通過法律案時，為表明該委員會之

意見而為之決議。附帶決議內容通常會表明法律如何運用或未來應如何立法等，以求法律得更

加完善。雖然沒有法律拘束力，惟政府應尊重並踐行附帶決議。詳參… … 
57 參 1979 年 3 月 20 日第 87 次國會眾議院社會勞動委員會會議錄第 8 號第 44 頁森井委員發言，

以及 1979 年 5 月 24 日第 87 次國會參議院社會勞動委員會會議錄第 9 號第 42 頁片山甚士發言。 
58 其中反對的理由為：延後屆齡退休年齡為勞資間之問題而不應由法律進行規制、相關之配套措

施如工資與退休金制度或人事管理制度等尚未完善、延後屆齡退休年齡將大幅增加中小企業之

人事費用等。贊成之理由為：延長屆齡退休年齡才能應對急速高齡化之現況、中小企業中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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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展方向持續進行檢討……為了要確實使至昭和 60 年度（1985 年）時 60 歲屆齡

退休59能一般化地實現……應強化行政指導以及情報提供」。從內容而言，僱用審

議會似乎並未針對勞動大臣之問題直接回答，而以仍須持續進行檢討之說法來進

行拖延60。 

  為了針對意見書第 16 號之內容進行補充，僱用審議會於 1982 年 8 月提出意

見書第 17 號。依據該意見書第 17 號之記載，資方之意見為「藉由勞資自主的努

力與政府強化行政指導，可以預料今後就 60 歲屆齡退休之一般化能有更進一步之

發展，因此目前並無必要將延後屆齡退休年齡予以立法化」，而勞方之意見為「由

今後我國之經濟動向觀之，如果不進行延後屆齡退休年齡之立法化，難以期待昭

和 60 年（1985 年）60 歲屆齡退休得以一般化地實現」。簡言之，勞資雙方意見仍

然像平行線一般，沒有交集。因此，僱用審議會認為，由於雙方於根本上的對立

尚未能解決，要直接進行延後屆齡退休年齡之立法化是困難的，僱用審議會乃建

議應於 3 年後即 1985 年左右之適當時期，再次於僱用審議會進行檢討。 

 

二、60 餘歲前半者之政策討論 

  於延後屆齡退休年齡的立法化問題陷入困境之同時，高年齡僱用就業對策則

開始從更廣泛的觀點開始進行討論。就結論而言，因為關於高年齡者之僱用、就

業場所之確保的法律進行綜合性修定是必要的，於此架構下屆齡退休問題也會隨

之得出結論，因此為高年齡僱用就業對策打下基礎，於法政策上具有重要之意義61。 

  日本內閣閣議於 1979 年 8 月決定第 4 次僱用對策基本計畫。第 4 次僱用對策

基本計畫指出，因為 1985 年以後 60 餘歲的人口將大幅增加，因此應以就業意欲

仍然強烈的 60 餘歲前半者為中心，確保其實質上仍得有就業場所。此外，1980 年

                                                                                                                                                               
期待勞工與雇主進行交涉、厚生年金之老齡年金之給付開始年齡應與屆齡退休年齡相連結等。 

59 當時之政策目標為至昭和 60 年度（1985 年）時實現 60 歲屆齡退休，是一個有雙關語之標語。 
60 濱口・政策，頁 151。 
61 濱口・政策，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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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的高齡化社會問題懇談會於 1982 年 10 月彙整出「高齡化社會的僱用與生活

－以維持社會活力為目標」意見書，其中特別聚焦於 60 餘歲前半者，要求在將至

65 歲為止得於同一企業組織內延長僱用作為理想的方向之同時，也需為了高年齡

者而擴充新勞動市場並使高年齡者得以順利的退休。 

  上述 1982 年 8 月僱用審議會意見書第 17 號之結尾處指出：「為了因應實情而

檢討 60 餘歲前半者之具體僱用就業對策，應設置得讓有豐富經驗之專家研究之處

所」。承此一意見，故日本勞動省於 1983 年 6 月設置了 60 餘歲前半者僱用對策研

究會。該研究會經過討論後，於 1984 年 4 月發表了名為「關於促進至 65 歲之僱

用延長」的第 1 次報告，並於 1985 年 5 月發表了名為「關於高年齡勞工供需調整

機能之強化」的第 2 次報告。前者表示為了確保 60 餘歲前半者之僱用，期望同一

企業或同一企業組織得延長僱用至 65 歲，此外，藉由延後屆齡退休年齡、再僱用、

延長職務等多樣之僱用型態促進僱用之延長，也是必要的。至於後者，則記述了

為了強化高年齡勞動者之供需調整機能，充實公共職業安定機關、企業內的再就

職援助、銀髮人材中心（詳後述）等是必要的，另外也論及了應基於長期之觀點

而支援退休後之生活設計。上述兩份報告都為 1986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修法的

實質內容做出了貢獻。 

 

第二項 修正法案之審議 

  延續上述各種報告與意見書，日本勞動省當局乃將延後屆齡退休年齡立法化

問題與其他的高齡者僱用就業問題相連結並尋求解決之道，然而也成為了兩面同

時作戰的局面。就延後屆齡退休年齡之立法化而言，勞動省接受了僱用審議會意

見書第 17 號對於延後屆齡退休年齡立法化之結論，亦即「於昭和 60 年（1985 年）

左右重新檢討」，乃於 1984 年 12 月於僱用審議會延後屆齡退休年齡部會再開審

議。至於與其他的高齡者僱用就業相關之問題，自 1985 年 2 月開始於中央職業安

定審議會僱用對策基本問題小委員會進行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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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僱用審議會，為了避免圍繞著延後屆齡退休年齡問題的對立再燃，首先將

目標定在歸納出今後高年齡者的僱用、就業問題的基本認識。1985 年 6 月的僱用

審議會延後屆齡退休年齡部會報告記載：「就展望 21 世紀的今後高年齡者之僱用、

就業之理想方向，目前而言，確保至 65 歲為止的僱用、就業場所是適當的……同

一企業或同一企業組織應確保繼續僱用或就業場所……以 60 歲屆齡退休為基礎，

至 60 歲為止是尋求能持續以普通勤務之形式為僱用，至 65 歲為止則是確保多樣

形態之僱用與就業場所」。事實上，僱用審議會的此一意見是以 60 餘歲前半者的

多樣性僱用就業型態為基礎的 60 歲屆齡退休制，希冀得以此邏輯來解決高齡者僱

用問題62。 

  其後，就應如何將延後屆齡退休年齡具體立法化之議論持續進行中，僱用審

議會於 1985 年 10 月終於歸納整理出僱用審議會意見書第 19 號。僱用審議會意見

書第 19 號除闡明高齡者僱用問題之現狀與目標外，在結論的「為求實現目標之策

略」一段指出，日本應該致力於勞資行政三方形成共通的社會合意，並且擴充包

括職務再設計、職場開發、導入短時間勤務等行政措施，另在衡量當時急需解決

高年齡者僱用就業問題與勞資雙方意見對立之狀況下，應先將 60 歲屆齡退休定為

事業主之努力義務。同樣地於 1985 年 10 月，中央職業安定審議會也提出了各式

建議，包括：促進包含 60 餘歲前半者在內的繼續僱用、促進高年齡者之再就職、

屆齡退休後就業場所之確保等 3 個政策目標。 

  勞動省以上述為基準作成法案並向國會提出， 終於 1986 年 4 月通過高年齡

者僱用安定法之修法63。 

 

第三項 修法內容 

                                                       
62 濱口・政策，頁 153。 
63 關於本次修法過程，另可參照清正寛（1986），〈高年齢者雇用安定法と雇用政策の課題〉，《季

刊労働法》，141 号，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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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 年的修法，形式上來看是部分修正，然而法律背後的僱用安定政策，重

心已經從重視外部勞動市場的僱用率制度轉向重視內部勞動市場之延後屆齡退休

年齡，實質上等同於重新制定法律。亦即，1971 年制定之中高年齡者促進僱用特

別措施法，於 1986 年修法後更名為現今的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法條內容上廢止

了高年齡者僱用率制度，設立了 60 歲屆齡退休之努力義務與相關行政指導之根據

規定，並進一步完成了綜合性高齡者僱用對策立法（包括促進僱用和退休後之就

業機會等規定）。本次修法後之法律架構也一直維持至現在，因此是相當重要的一

次修正。 

  1986 年修法前之中高年齡者促進僱用特別措施法，第 1 條原先規定：「本法以

職業安定為目的，為促進中高年齡者得依其能力從事適合之職業，應參照中高年

齡者等之僱用及失業狀況而謀求特別之措施」。1986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修法

後，第 1 條修正為：「為藉由延後屆齡退休年齡等促進高年齡者的安定僱用、促進

高年齡者等之僱用、確保屆齡退休或其他高年齡退休者就業機會，應綜合性地謀

求各種措施，以增進高年齡者等之職業安定以及其他福祉並對經濟及社會發展作

出貢獻，特制定本法。」由新修正之立法目的可看出，延後屆齡退休年齡以及確

保屆齡退休或其他高年齡退休者就業機會已成為該法 關注之課題，而高年齡者

僱用率制度也在此次修法後遭到廢止。 

  1986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第 4 條規定：「若事業主有規定其所僱用之勞工之

屆齡退休年齡（以下稱為「屆齡退休年齡」）時，應盡其努力使該屆齡退休年齡不

低於 60 歲。」雖然如同上述 1985 年 10 月僱用審議會意見書第 19 號之結論，僅

將 60 歲屆齡退休規定為努力義務，亦即縱使違反也不會因此產生違法或無效等法

律效果。然而為了使該規定有實際效力，並在拒絕義務化之事業主與要求為強制

規定之勞工間取得平衡，1986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定有以下配套規定： 

  一、第 4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勞動大臣得依照政令所定之基準，要求規定屆

齡退休年齡為 60 歲以下之事業主將屆齡退休年齡提升至 60 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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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第 4 條之 3 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勞動大臣於要求事業主將屆齡退休年

齡提升至 60 歲以上後，復得依勞動省令規定要求事業主做成並提出延後

屆齡退休年齡之計畫。 

  三、第 4 條之 3 第 3 項及第 4 項規定，對於被要求做成延後屆齡退休年齡計

畫之事業主，勞動大臣於必要時得勸告該事業主變更計畫或應如何適當

地實施計畫。 

  四、第 4 條之 4 規定，對於違反勞動大臣上述要求或勸告之事業主，勞動大

臣得公告之。 

  此外，於廢止高年齡者僱用率制度之同時，日本政府對於僱用 60 歲以上高齡

者超過 3%之事業主，改為支付高年齡者多數僱用獎金以為獎勵。具體而言，依照

1986 年僱用保險法第 62 條之規定，僱用保險法中之僱用改善事業得對於促進高年

齡者僱用之事業主給予必要之補助。復依 1986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第 26 條之

規定，對於該當於 1986 年僱用保險法第 62 條之規定而僱用高年齡者之事業主，

勞動大臣得指定中央高年齡者僱用安定中心給付補助金。 

  至於再就職援助措施部分，1986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第 9 條規定，事業主

於未滿 65 歲之高年齡者離職之際，若該離職者希望能再次就職，應盡再就職援助

之努力義務。同樣地，為了使該努力義務有實際效用，同法第 11 條規定公共職業

安定所長得要求事業主做成再就職援助計畫，以求離職高年齡者之職業安定64。 

  後，1986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第 46 條以下將銀髮人材中心予以法制化，

使屆齡退休或其他高年齡退休者能有機會從事臨時而短期的就業機會65。 

 

                                                       
64 相反地，若高年齡者屆齡退休後無再次就職之希望，則為了使屆齡退休者能順利從職業生活順

利地轉換至退休生活，1986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第 11 條之 2 規定，事業主有協助屆齡退休

者取得與退休生活相關之知識等努力義務。 
65 銀髮人材中心係以區域為中心，確保高年齡者就業場所之自主性組織。作為日本高年齡者僱用

安定保障制度之一環，銀髮人材中心自有其重要性，惟因相關規定隨著後續高年齡者僱用安定

法之修法而有所變更，本論文乃於後再就銀髮人材中心之發展演變為統一說明。 



doi:10.6342/NTU201603549

32 
 

第四項  法制特徵與問題點 

一、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政策由外部勞動市場走向內部勞動市場 

  關於外部勞動市場與內部勞動市場之定義，如前所述，外部勞動市場係指徵

才企業與求職勞工間締結僱傭契約或勞動契約之交涉過程，政府機關或民間業者

則於企業外部進行職業介紹、人材發掘、再就職援助、人才派遣等服務；內部勞

動市場係指企業內之人材養成、調整之架構，與此相關的法律問題係企業基於勞

動契約取得之人事權範圍與界限，例如調職至遠地、僱用調整之借調、勞動契約

所容許的合法人事權行使等相。簡而言之，所謂外部勞動市場係指存在於企業外

部之勞動市場，內部勞動市場係指存在於企業內外部之勞動市場。僱用率制度偏

重的是外部勞動市場，尤其在 1971 年中高年齡者促進僱用特別措施法所採取之中

高年齡者僱用率制度政策，要求事業主於「僱用」特定職種勞工時，應使常時勞

工中之中高年齡者達到一定之比率以上。 

  然而，自從 1986 年通過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之修法，正式規定事業主有使屆

齡退休年齡不低於 60 歲之努力義務後，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開始以延後屆齡退休

為中心發展僱用安定政策至今（包括從 1994 年修法後開始導入之繼續僱用制度，

詳後述）。換言之，日本高齡者僱用政策從 1986 年修法後，開始明確地以內部勞

動市場為中心發展政策66。 

 

二、法律上明定 60 歲屆齡退休之努力義務，踏出了將屆齡退休法制化之一步 

                                                       
66 濱口桂一郎（2004），〈高齢者雇用政策における内部労働市場と外部労働市場〉，《季刊労働法》，

204 号，頁 173-175。學者濱口桂一郎於該篇文章中認為，日本於 1995 年第 8 次僱用對策基本

計畫中，出現了「實現無失業的勞工移動」之標題，從此可看出日本高年齡者僱用政策之方向，

有從重點放在內部勞動市場之僱用維持政策，轉移至重點放在外部勞動市場之再就職促進政

策。因此，學找濱口桂一郎認為，日本高年齡者僱用政策之趨勢係從外部勞動市場轉向內部勞

動市場，之後再稍微偏向外部勞動市場。然而，直至現今為止，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歷次修法

仍然係以延後屆齡退休年齡為中心使高年齡勞工得繼續受僱用，因此本論文認為目前日本之高

齡者政策仍然偏向內部勞動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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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學者認為，日本高年齡者僱用政策之開展，一直係以勞資間自主性為前提，

而為了達到延後屆齡退休年齡之目的，乃對事業主輔以行政指導或給予補助金等

誘導政策。惟面對即將迎來之高齡社會，將高年齡者之僱用確保委由勞資自主協

議已經不再足夠，有進行法律規制之必要。因此，1986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修

法後，於法律上首次明定 60 歲屆齡退休之政策方向。雖然僅是努力義務而已，然

而卻跳出至該時期為止之政策框架，故此立法具有重要之意義67。 

 

三、本次立法規範性稍嫌不足，是否能因應此後高齡化之進展有待觀察 

  承上述第二點，1986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修法時，雖然政策目標為實現 60

歲屆齡退休，然而於尊重事業主僱用管理自主性之前提下，僅規定了若干事業主

之努力義務，基本上仍然維持了尊重勞資間自主性之架構。有學者認為，從僱用

保障法理而言，僱用政策之基本目的在於將勞動權具體實現，於此意義下，僱用

政策應該包含對於國家和事業主之規範性。本次修法規定了事業主之努力義務，

勉強可以評價為有導入規範性之要素，然而其強度並不足夠。或許這可以評價為

立法者希望以漸進之方式推行高齡者政策，然而面對此後高齡化之進展，此種程

度之規範性是否足以因應，將成為此後之課題68。 

 

四、關於此後政策之開展，應該考慮地域、業種、企業規模等各種要素 

  從實際面來看，高齡者僱用因為各種條件之不同， 並不得一概而論。具體言

之，大型企業之勞工大致上而言都受有企業年金之保障，退休後之生活費原則上

並不呈問題。因此，在屆齡退休後繼續受僱用之場合，大型企業之勞工與其說是

                                                       
67 清正寛（1986），〈高年齢者雇用安定法と雇用政策の課題〉，《季刊労働法》，141 号，頁 4-5。 
68 清正寛（1986），〈高年齢者雇用安定法と雇用政策の課題〉，《季刊労働法》，141 号，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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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賺取生活費，為了尋求生活價值之一面反而較為強烈。相反地，沒有企業年

金之中小企業勞工，於能受領公共年金之前，有為了確保生活費而不得不工作之

壓力。事實上，該時期中小企業內之 60 歲以上高齡者就業率並不低，對於中小企

業之勞工而言，60 歲屆齡退休反而是有所不足的。因此有學者認為，為了因應現

實情況而發展高齡者僱用對策，應該設立由勞資以及有豐富經驗之專家組成之機

關，考慮地域、業種、企業規模等各種要素來開展此後之政策69。

                                                       
69 荒木誠之（1986），〈高齢者雇用の新展開〉，《季刊労働法》，141 号，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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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日本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立法後至 2004 年止之演變 

  1971 年制定之中高年齡者促進僱用特別措施法，於 1986 年修法更名為高年齡

者僱用安定法後，至 2004 年為止，歷經 1990 年、1994 年、2000 年三次相對較小

型之修法後，於 2004 年修法中確立了三種高年齡者僱用確保措施，亦即（一）延

後屆齡退休年齡至 65 歲、（二）導入繼續僱用制度（詳後述）、（三）廢止未滿 65

歲屆齡退休年齡之約定。2004 年修法後之高年齡者僱用確保措施，其架構仍然延

續至今，該次修法可謂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政策之一個重要分水嶺。因此，本章將

於第一節介紹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至 2000 年為止之三次修法，第二節則針對 2004

年修法詳細說明其修法背景與修法內容。 

此外，1986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法修法後，銀髮人材中心正式法制化。銀

髮人材中心能提供高年齡者臨時且短期的就業機會，或係對臨時且短期的僱用為

免費職業介紹，自 2004 年修法後還能針對會員為一般勞動派遣事業，活動領域因

此更加寬廣。基此，作為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政策之一環，本章將於第三節介紹銀

髮人材中心之起源與發展情況。 

 

第一節  至 2000 年止之修法背景與內容 

  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於 1990 年、1994 年、2000 年經過了 3 次涉及高齡者僱

用政策變更之修正。1990 年修法增定屆齡退休後至 65 歲之再僱用努力義務、1994

年修法禁止低於 60 歲之屆齡退休並導入繼續僱用制度、2000 年修法則是規定得以

提高屆齡退休年齡之方式履行繼續僱用努力義務。這幾次針對屆齡退休制度之漸

進式修法，基本上都是以 1986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修法時未能踏入的至 65 歲

為止繼續僱用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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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1990 年修法 

第一款 修法背景 

  1990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修法的背景是日本開始進行的年金制度改革。該

次年金制度改革之契機為，老齡厚生70年金之開始給付年齡有必要從 60 歲提升至

65 歲71。從晚年生活所得保障之觀點來看，老齡厚生年金給付開始年齡與退休年齡

應該要有密切之關係。亦即，若年金之給付是從 65 歲開始的話，就高年齡者之政

策課題而言，保障高年齡者至 65 歲為止的僱用確保會變得更形重要，否則將會導

致高年齡者於 65 歲前退休後至 65 歲得受領年金為止，產生沒有收入之空窗期，

進而影響高齡者退休生活之保障。 

  關於提升老齡厚生年金之開始給付年齡至 65 歲，其政策開展係從 1989 年 3

月厚生省向國會提出相關修正法案開始。該修正法案內容係將老齡厚生年金之給

付開始年齡，自 1998 年起至 2010 年為止，每 3 年提升 1 歲直至 65 歲。雖然因為

當時在野黨之反對，該修正法案無法進行國會審議，然而自由民主黨的高齡者僱

用與年金計畫團隊於同年 7 月發表了「與至 65 歲為止之僱用確保相關的緊急建

議」，認為應該「盡速修正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72。 

  為了因應此種狀況，勞動省乃於 1989 年 10 月向僱用審議會進行諮詢，諮詢

內容包含僱用機會之確保，以及為因應即將而來之年金改革法律應如何為修正補

充。僱用審議會歷經 7 次會議，針對高年齡者僱用之問題進行各種討論。於審議

會之討論中，雖然資方代表委員強烈反對就至 65 歲為止之僱用確保進行法律整

備，然而，因為資方亦不反對將來有以 60 餘歲前半者為中心推行高年齡者僱用機

會確保政策之必要性， 終仍然做出應該就至 65 歲為止之僱用確保進行法律整備

                                                       
70 日文原文為「厚生」，該詞出自於中國古典《尚書・大禹謨》，其意義為福利、保障。 
71 依照日本厚生年金保險法第 32 條規定，厚生年金分成「老齡厚生年金」、「障害厚生年金及障害

津貼」、「遺族厚生年金」等 3 項。1994 年厚生年金保險法修法前，厚生年金保險法本文第 42
條雖規定老齡厚生年金自被保險者 65 歲時起給付，然而同法附則第 8 條例外規定，被保險者於

60 歲時起得受領老齡年金。 
72 濱口・政策，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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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結論。1990 年 3 月，僱用審議會提出意見書第 21 號。僱用審議會意見書第 21

號以政府、勞資有必要共同致力於高齡者至 65 歲為止之僱用確保為基礎，建議國

家應該就事業主應該採取之措施，訂定高年齡者職業安定對策基本方針，而事業

主亦應努力改善作業環境、變更勤務時間、開發員工之職業能力等73。 

  雖然勞動省基於僱用審議會意見書第 21 號著手進行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之修

正案，然而 終之年金法案卻刪除了階段性提升老齡厚生年金支付開始年齡之規

定，相關年金改革審議也因此被延遲。基此，勞動省也因此失去配合年金改革延

後屆齡退休年齡之正當性基礎。 

 

第二款 修法內容 

  結果，1990 年 6 月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修正法案通過後， 重要之修正僅為

新增第 4 條之 5 規定：「對於到達屆齡退休年齡（限於 60 歲以上 65 歲未滿）之勞

工（於次條稱為到達屆齡退休年齡者），若有意願受原事業主再僱用時，該事業主

應致力於僱用該勞工至 65 歲。但若於進行職業能力之開發與提升、改善作業設施、

以及其他條件之整備後，仍然沒有適合該勞工能力之僱用機會，或是繼續僱用有

顯著困難之時，不在此限。」亦即，對於到達 60 歲以上屆齡退休年齡的勞工希望

能再僱用時，事業主有再僱用勞工至 65 歲為止之「努力義務」。 

  此外，參照僱用審議會意見書第 21 號之結論，1990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新

增第 2 條之 5，規定勞動大臣得訂定高年齡者職業安定對策基本方針並公告之，以

求高年齡者之職業安定。另外，還有新增第 4 條之 6，規定公共職業安定所長對於

事業主，得就職業能力之開發與提升、改善作業設施、以及其他條件之整備等事

項之實施，給予必要之勸告。 

 

                                                       
73 長谷川真一（1990），〈高年齢者雇用安定法の改正と今後の課題〉，《季刊労働法》，156 号，頁

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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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相關討論 

  關於 1990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之修法，時任日本勞動省職業安定局高齡・

障害對策部企畫課長之長谷川真一氏認為，該次修法並非變更向來的高年齡者僱

用就業對策之體系，而是以原本體系為基礎將政策方向予以延長。亦即，國家訂

定高年齡者職業安定對策基本方針，確保高齡者至 65 歲為止之僱用機會，並綜合

性地闡明政策之基本事項。另一方面，屆齡退休後之再僱用之努力義務，目標也

係以 60 歲屆齡退休為基礎來推進繼續僱用政策。然而，圍繞著該次修法之審議會

或國會之討論中，有不少意見認為該時的規定對於確立 60 歲屆齡退休之目標仍然

不足夠。因此，眾、參議院社會勞動委員會皆通過附帶決議，要求「為了要在平

成 5 年（1993 年）前完全達成 60 歲屆齡退休，應基於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之行政

指導繼續努力推進政策」，勞動省也將積極進行相關之行政指導，以達成 1993 年

前完全達成 60 歲屆齡退休之目標74。 

  另有學者就本次修法表示如下75： 

一、1990 年修法新增之事業主對於屆齡退休者有再僱用努力義務之規定，對於確

保 60 餘歲前半者之僱用安定，可以評價為往前了一步。雖然說該規定僅係努

力義務，為了達成目標還有賴於國家制定高年齡者職業安定對策基本方針，

然而於適用免除事業主努力義務之 1990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第 4 條之 5

規定之但書時，應該避免被擴大解釋。 

二、為了建立高年齡者僱用確保之基礎，在 1993 年前完全達成 60 歲屆齡退休係

一個重要目標。然而，1990 年修法後，60 歲屆齡退休仍然僅係努力義務而已，

故未來應該要加強延後屆齡退休年齡之法律規範性。 

三、到該時為止之日本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係以 60 歲或未滿 65 歲等一定之年

齡作為區分，再進行相關之法律規制或行政措施。然而，從高年齡者僱用保

                                                       
74 長谷川真一（1990），〈高年齢者雇用安定法の改正と今後の課題〉，《季刊労働法》，156 号，頁

43、49。 
75 清正寛（1990），〈高年齢者雇用の法的課題―高年齢者雇用安定法の改正を契機として―〉，《季

刊労働法》，156 号，頁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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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法理之觀點來看，年齡歧視禁止之法理在高年齡者僱用保障法理中應該如

何定位，應該成為其後之檢討課題76。 

  附帶一提，1990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第 4 條之 5 規定事業主所負的再僱用

努力義務之對象，限於屆齡退休年齡為 60 歲以上 65 歲未滿之勞工。依照條文文

義解釋，若事業主與勞工約定之屆齡退休年齡低於 60 歲，反而得免除再僱用努力

義務，顯然立法上有所缺失，也受到中央職業安定審議會之勞方委員批評77。因此，

1994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修法後，即將屆齡退休後繼續僱用之年齡，修正為未

滿 65 歲者。 

 

第二項 1994 年修法 

第一款 修法背景 

  如上所述，1989 年 3 月厚生省向國會提出相關年金改革修正法案， 終並未

能達成提升老齡厚生年金之開始給付年齡至 65 歲之目標。其後，日本年金修法於

1993 年再次啟動。1993 年 10 月，年金審議會提出了名為「於 21 世紀初期正式將

年金支付年齡提升至 65 歲為主流意見」之意見書。這次勞動省配合厚生省之步調，

同樣於 1993 年 10 月向僱用審議會諮詢，請求僱用審議會就確保至 65 歲之僱用機

會的有實效之促進策略提出意見。同時，效法 1986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修法過

程，勞動省亦於 1993 年 10 月請求中央職業安定審議會就高齡者僱用政策之發展

方向進行檢討。 

  因為僱用審議會從 1970 年代以來，長年在進行 60 歲屆齡退休制之法制化討

論，累積了一些研究、討論成果，故本次僅用 2 個月之時間即可做出結論。僱用

審議會於 1993 年 12 月提出了意見書第 23 號，意見書第 23 號記載，為因應超高

                                                       
76 事實上，日本政府於 2000 年前後也有在進行年齡歧視禁止政策之討論，並先後於僱用對策法與

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中加入與年齡歧視禁止之法理相關之規定，詳後述。 
77 濱口・政策，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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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社會之到來，確保至 65 歲為止之僱用機會有其必要性。就 60 歲屆齡退休制度

而言，1993 年日本企業中，屆齡退休年齡高於 60 歲者已經達到 8 成，若將預定提

高屆齡退休年齡至 60 歲之企業也計算在內，則已經或即將實施屆齡退休年齡高於

60 歲之企業更是超過 9 成，因此有必要開始建構消滅未滿 60 歲屆齡退休制之法律

措施。另外，就確保超過 60 歲者僱用機會此一議題，意見書第 23 號則是記載，

為了使高年齡者能發揮長年以來累積之技能與經驗，應該要有計畫性且階段性地

推動延後屆齡退休年齡至 65 歲、勤務延長或再僱用等的繼續僱用，並且應該建構

相關法律措施，使事業主能自主地達成上開目標。 

  此外，中央職業安定審議會於 1994 年 1 月提出了建議，主要的內容有兩點。

第一，為了確保企業中僱用至 65 歲之機會，應對事業主進行繼續僱用制度之導入

指導，同時應對企業擴充與推進繼續僱用相關之援助措施。第二，為了要促使於

高齡期時能以多樣之型態而受僱用就業，對於在職中之中高年齡者，國家公共機

關應該提供高齡期職業生活設計之諮詢與支援，而為了能夠提供更合適於超過 60

歲之高年齡者之僱用機會，可以活用勞動派遣之架構來做新的勞動力供需調整機

制78。 

  勞動省接受上開僱用審議會議見與中央職業安定審議會建議，於 1994 年 3 月

向國會提出修正法案，同年 6 月即通過 1994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之修法。此外，

1994 年 3 月厚生省也向日本國會提出調整厚生年金給付開始年齡之修正法案，亦

即自 2001 年起至 2013 年為止，以每 3 年提升 1 歲直至 65 歲之方式逐步提高年金

給付開始年齡。該年金修正法案亦於 1994 年 11 月通過，可說是勞動省與厚生省79

就高年齡者僱用政策與年金制度修正兩議題進行合作並共同推進政策方向。 

   

第二款 修法內容 
                                                       
78 岸本武史（1994），〈これからの高齢者雇用対策－高齢者雇用安定法の改正にともなって－〉，

《季刊労働法》，171 号，頁 36-38。 
79 日本厚生省與勞動省原本是兩個獨立之省廳，經 2001 年日本中央省廳重新編成後，厚生省與勞

動省合併為厚生勞動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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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有幾個重要修正，茲分述如下。 

一、60 歲屆齡退休之義務化 

  1994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修法後第 4 條規定：「若事業主有規定其所僱用之

勞工之屆齡退休年齡（以下稱為「屆齡退休年齡」）時，該屆齡退休年齡不得低於

60 歲。但若該業務由高齡者從事有困難且經勞動省令規定時，不在此限。」換句

話說，經過本次修法後，60 歲屆齡退休已經從事業主之努力義務變更成法律上之

義務。 

 

二、勞動大臣得要求事業主做成導入或改善繼續僱用制度之計畫 

  1994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修法後，先在第 4 條之 2 規定事業主對於屆齡退

休年齡低於 65 歲之勞工，有繼續僱用至 65 歲之努力義務。接著在第 4 條之 3 第 1

項規定：「就屆齡退休後仍有意願受現在事業主繼續僱用之高年齡者，依照高年齡

者職業安定對策方針，若勞動大臣認為該繼續僱用有必要時，勞動大臣得依勞動

省令指示事業主，做成導入或改善屆齡退休後仍繼續僱用該高年齡者之制度（下

稱「繼續僱用制度」）之計畫。」至於同法第 4 條之 3 第 2 至第 4 項，則分別規定

（一）事業主做成或變更繼續僱用制度計畫時應向勞動大臣提出、（二）勞動大臣

認為繼續僱用制度計畫顯著不適當時得勸告事業主變更計畫、（三）勞動大臣得勸

告事業主應如何妥善實施其所定之計畫80。 

  簡單而言，本條規定之目的係為了促進至 65 歲為止的繼續僱用政策，而使勞

動大臣得指導事業主應如何達成至 65 歲為止的繼續僱用政策。需要注意的是，1990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係規定事業主有「再僱用」勞工至 65 歲為止之努力義務。

                                                       
80 如前所述，1976 年中高年齡者促進僱用特別措施法修法引進高年齡者僱用率制度，其中第 11 條

之 2 關於高年齡者僱用率達成計畫，第 1 至 4 項也是分別規定勞動大臣得命事業主做成高年齡

者僱用率達成計畫、事業主做成或變更高年齡者僱用率達成計畫時應向勞動大臣提出、勞動大

臣得勸告事業主變更計畫、勞動大臣得勸告事業主應如何妥善實施其所定之計畫，其立法方式

顯然相同。1986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第 4 條之 3 的延後屆齡退休年齡計畫，也是同樣之立法

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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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僱用審議會意見書第 23 號曾建議，國家應推動延後屆齡退休年齡至 65 歲、勤

務延長或再僱用等的「繼續僱用」。如前所述，勤務延長係指對於屆齡退休之員工

不使其退休而繼續維持僱用關係，而再僱用係員工於屆齡退休後由公司重新再為

僱用。前者原則上是維持原先僱用條件，後者則多由勞雇雙方重新決定僱用條件

81。為了不對繼續僱用之方式給予限制，1994 年修法後乃將原先事業主之再僱用努

力義務變更為繼續僱用努力義務。 

 

三、高年齡者勞工派遣事業之特例 

  1994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修法新增第 11 條之 3 與第 11 條之 4 規定，限定

60 歲以上之高年齡者除了不適合為勞動派遣及不適合高年齡者之事業外，能擴大

適用勞動派遣以確保高年齡者之僱用機會，成為勞動派遣法之特例。 

  因為該時期高年齡者之失業情況日益嚴重，且高年齡者依照其能力、健康等

條件之不同而有多樣化之就業需求，因此勞動派遣成為一個可能的解決方式。然

而，為了保護要派公司之常時勞工及派遣勞工，該時期之勞動派遣法之適用對象

業務僅限於法令規定之 16 種類，並無法回應高年齡者之需求。因此，新修正之 1994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使 60 歲以上高年齡者成為勞工派遣事業之特例，以負面表

列化82之方式，擴大高年齡者適用勞動派遣之可能。 

 

第三款 相關討論 

  關於 1990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之修法，時任日本勞動省職業安定局高齡・

障害對策部企畫課之岸本武史氏認為，1990 年高年齡者僱用法雖然規定屆齡退休

者至 65 歲為止之再僱用努力義務，然而卻沒有能協助事業主履行義務之相關行政

                                                       
81 另可參西村健一郎（2004），〈少子高齢社会と高齢被用者の雇用〉，《季刊労働法》，206 号，頁

125-126。 
82 就結果而言，此高年齡者派遣特例開啟了勞工派遣事業之負面表列化之路。關於勞工派遣事業

之負面表列化之相關經過，可參閱彭志崴（2012），《論日本勞動派遣法之立法政策演變─以雇

用安定為中心》，頁 75 以下，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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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因此在實效性上有所欠缺。基此，1994 年高年齡者僱用法為了促進企業能

繼續僱用屆齡退休之勞工至 65 歲，除了要求事業主繼續僱用至 65 歲之努力義務

外，另規定勞動大臣得要求事業主做成導入或改善繼續僱用制度之計畫，藉由此

種行政措施，相信更能確保高年齡者之僱用機會。此外，1990 年修法新增的高年

齡者職業安定對策基本方針，也應配合 1994 年修法，明定能普及 65 歲繼續僱用

制度之目標以及相關行政措施之實施方法。 後，如同僱用審議會意見書第 23 號

所載，雖然該時期之目標並非直接要求事業主導入至 65 歲為止有意願者全體之繼

續僱用制度，然而應該將其當作 終目標，以漸進之方式來達成83。 

  另有學者表示，自 1973 年第 2 次僱用對策基本計畫以來，延後屆齡退休年齡

至 60 歲一直是高年齡者僱用對策的 重要課題之一，經過 20 餘年的周折，到了

1994 年終於以法律義務化之形式做出 終之解決。因此，就至 65 歲為止之繼續僱

用問題，也將以基於法律的行政措施此種政策手段來逐漸達成84。 

 

第三項 2000 年修法 

第一款 65 歲現役社會之討論 

  透過 1994 年之修法，完成了 60 歲屆齡退休之義務化後，接著就是如何更加

保障高年齡者至 65 歲之僱用機會。2000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修法的重要變更之

一，係明定事業主得以延後屆齡退休年齡之方式來達成高年齡者僱用確保至 65 歲

之努力義務。而與之相關的「65 歲現役社會」討論，則是從更早時期就開始發展。 

  早在 1990 年 10 月，日本勞動省長壽社會僱用願景研究會提出長壽社會僱用

願景報告，該報告裡即提倡「65 歲僱用制度」。1990 年長壽社會僱用願景報告指

出，雖然延後屆齡退休年齡至 65 歲乃是達成 65 歲僱用制度之一個有效方法，然

                                                       
83 岸本武史（1994），〈これからの高齢者雇用対策－高齢者雇用安定法の改正にともなって－〉，

《季刊労働法》，171 号，頁 40。 
84 濱口・政策，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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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因為 60 餘歲前半者對於就業方式有多樣化之需求，一律將屆齡退休年齡延後至

65 歲未必合適。因此，長壽社會僱用願景報告認為，以 60 歲屆齡退休年齡為基礎，

進一步確立至 65 歲為止之繼續僱用制度，或許會比較適當。此外，於 1993 年 4

月，由有豐富經驗之專家組成的 65 歲僱用制度研究會也提出了報告書，主張應開

展「65 歲現役僱用制度」，亦即至 65 歲仍然能參與社會活動之僱用制度。於 1993

年 10 月，則是由高齡者僱用就業對策研究會提出報告，提倡應該要開展適合高齡

期之新工作方式85。 

  1997 年 6 月，日本勞動省 65 歲現役社會研究會提出的「65 歲現役社會之政

策願景－建構藍圖與課題」指出，為了因應即將於 2001 年啟動的年金給付開始年

齡之階段性提升，乃就 65 歲現役社會之具體政策願景提出了三項藍圖，分別為：

（一）維持並強化以 60 歲屆齡退休為基礎的至 65 歲為止之繼續僱用的政策體系、

（二）65 歲屆齡退休制之實現、（三）以無關年齡而得依照能力工作之終生社會為

目標。該研究會報告進一步指出，強化至 65 歲為止之繼續僱用的政策體系於僱用

保障強度上是不足夠的，至於建立無關年齡而得依照能力工作之終生社會，則是

會使屆齡退休制之僱用保障機能逐漸消失，仍有必要為全國性地討論。因此，該

報告結論認為，應該以實現 65 歲屆齡退休制為基礎，而為了實現 65 歲屆齡退休

之目標，則需要在企業內人事僱用管理上脫離年功（工資）制度之拘束。雖然 1997

年 65 歲現役社會研究會報告結論，與上述 1990 年長壽社會僱用願景研究會之報

告結論不同，惟兩者共通之特徵皆係進一步地提倡偏向內部勞動市場型的高齡者

僱用政策。 

  於 1999 年，勞動省 65 歲現役社會政策願景研究會提出「高齡者參加之經濟

社會與相對應此的勞動市場之展望與課題－以實現有活力的高齡化（active aging）

為目標」之報告。該報告裡記述之重點有：（一）於現時點，以法律強制延後屆齡

                                                       
85 濱口・政策，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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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年齡是不適當的、（二）於往後約 10 年間，藉由階段性延後屆齡退休年齡、

屆齡退休後的繼續僱用制度或是介紹至其他企業之再就職等，以某種形式確保至

65 歲為止之僱用是必要的、（三）僅有繼續僱用制度的話不足以確保至 65 歲為止

之僱用，因此「盡可能不中斷僱用的勞工移動」、「即使僱用關係中斷後仍能快速

的再就職」是必要的、（四）為了促進高年齡者之再就職，有必要要求事業主於募

集勞工之階段時應減少年齡限制。對於上開 65 歲現役社會政策願景研究會報告，

有學者認為，該報告和緩了延後屆齡退休年齡至 65 歲之主張。另從報告中指出應

支援高齡者之再就職以及應要求事業主於徵才階段時減少年齡限制等兩點來看，

該報告有從外部勞動市場之角度來探討高齡者僱用保障政策，且其主張與年齡歧

視禁止政策也有相近之處86。 

  後是 1999 年 8 月經日本內閣閣議決定之第 9 次僱用對策基本計畫。第 9 次

僱用對策基本計畫認為，「於往後約 10 年間，以 65 歲為目標來延後屆齡退休年齡

是必要的」，但是因為與年功工資相關之人事管理制度仍有許多困難待解決，因此

「雖然目標是將 65 歲屆齡退休制予以普及化，但至少應該要確保仍然有意願與能

力的高齡者，得以被再僱用或至其他企業再就職等某種形式持續工作至 65 歲」，

而為了促進高齡者能至其他企業再就職，應該對事業主要求於募集勞工之階段時

應減少年齡限制。就結論而言，第 9 次僱用對策基本計畫與上述 65 歲現役社會政

策願景研究會報告有許多相似之處。 

 

第二款 修法內容與相關討論 

  綜合上述可知，於 2000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修法前，日本對於確保僱用至

65 歲之高齡者就業政策有絕對之共識。然而，對於為達成目標所應採取之政策方

向，有認為應以 60 歲屆齡退休年齡為基礎，進一步確立至 65 歲為止之繼續僱用

制度；有認為應該實現 65 歲屆齡退休制；有從外部勞動市場為考量，認為除了繼

                                                       
86 濱口・政策，頁 15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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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僱用制度外，為因應高年齡者之再就職需求，事業主應於募集勞工之階段時減

少年齡限制。於此可以說是政策之混亂狀態中，2000 年 5 月通過了高年齡者僱用

安定法之修法。 

 

一、除了繼續僱用制度外，延後屆齡退休年齡也成為法定高年齡者僱用確保措施

之一種。 

  2000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修法前，第 4 條之 2 僅規定事業主對於屆齡退休

年齡低於 65 歲之勞工，有繼續僱用至 65 歲之努力義務。2000 年修法後，第 4 條

之 2 所屬之第二章章節名稱，由原先的「藉由繼續僱用制度等促進高年齡者之僱

用安定之確保」，變更為「藉由延後屆齡退休年齡、繼續僱用制度之導入等促進高

年齡者之僱用安定之確保」。至於第 4 條之 2 法條內容則變更為：「約定屆齡退休

（限於未滿 65 歲。本條文以下同。）之事業主，應致力於延後該屆齡退休年齡、

導入或改善繼續僱用制度（即若僱用中之高年齡者有意願時，應於屆齡退休後繼

續僱用該高年齡者之制度。以下同。）、或採取其他能確保該高年齡者至 65 歲之

安定僱用的必要措施（下稱「高年齡者僱用確保措施」）。」 

  換言之，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第 4 條之 2 於 2000 年修法後，事業主的努力義

務從繼續僱用高年齡者至 65 歲，變成了要採取確保高年齡者至 65 歲之安定僱用

的必要措施。其中後者於法條中被簡稱為「高年齡者僱用確保措施」，至於延後該

屆齡退休年齡以及導入或改善繼續僱用制度，皆屬於高年齡者僱用確保措施之一

種。 

  有學者認為，從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第 4 條之 2 之修正觀察的話，可以看出

1994 年修法新增的繼續僱用制度失去了政策之優先性87，而延後屆齡退休年齡成為

高年齡者僱用確保措施的法定方式之一。至於除了延後屆齡退休年齡與繼續僱用

                                                       
87 1994 年修法新增的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第 4 條之 3，關於勞動大臣得要求事業主做成導入或改

善繼續僱用制度計畫之規定，也遭到了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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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以外，所謂的高年齡者僱用確保措施還包括那些方式，法律上雖未明文規定。

惟從成為 2000 年修法基礎之上述研究會報告與僱用對策基本計畫來看，再就職介

紹至他企業應該被定位成高年齡者僱用確保措施之一環88。 

 

二、再就職援助之規定對象從原先的高年齡退休者擴大至包含在職的中高年齡者 

  1986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第 9 條原本規定，事業主於未滿 65 歲之「高年齡

者」離職之際，若該離職者希望能再次就職，應盡再就職援助之努力義務。然而，

雖然在條文上並不顯眼，2000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修法後第 9 條規定，事業主

之再就職援助努力義務之對象變為「高年齡者等」。雖然只是一字之差，但依據高

年齡者僱用安定法對於「高年齡者等」之定義，「高年齡者等」包含中高年齡者。

復依照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施行細則之規定，高年齡者指 55 歲以上者，而中高年

齡者則指 45 歲以上者。 

  之所以擴大再就職援助之對象，原因在於 1990 年代中期以降嚴峻的僱用情勢

之背景下，中高年離職者的情況特別嚴重。日本之所以將高年齡者規定為 55 歲以

上者，是因為早期的屆齡退休年齡通常是 55 歲。然而直到現在，高年齡者僱用安

定法對於高年齡者之定義仍未改變，仍然係指 55 歲以上者。惟考慮到勞工於屆齡

退休前，因為解僱或辦理自願退休等而離職之可能性也很高，因此也有必要對於

屆齡退休前即離職之勞工給予再就職援助。因此，有學者認為，再就職援助義務

對象從 55 歲以上者擴大至 45 歲以上者，係在默默地將高年齡者之定義維持在 55

歲以上者之同時，對於屆齡退休制之僱用保障機能給予低評價。擴大再就職援助

此種外部勞動市場政策，可以說是明示了在該時期，促進無失業的勞工移動對於

中高年齡者而言係重要的政策課題89。 

                                                       
88 濱口・政策，頁 156；濱口桂一郎（2012），〈高年齢者雇用法政策の現段階〉，《季刊労働法》，

236 号，頁 199。 
89 濱口・政策，頁 15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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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2004 年修法 

  2004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之修法， 重要的變更是要求事業主應制定至 65

歲之高年齡者僱用確保措施，並且將其效力從努力義務規定提升至義務規定。此

一關於高年齡者僱用確保措施之修法，背景仍然是延伸自至 65 歲為止繼續僱用之

相關檢討。此外，配合 2001 年僱用對策法之修法，2004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規

定，事業主於徵才時，原則上不得以求職者應低於 65 歲為徵才條件。此針對年齡

做為徵才條件限制之規定，背景則是承自於與年齡歧視禁止相關之討論。因此，

本節將於第一項介紹 2004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修法過程中之相關討論與研究會

報告，以求了解修法之背景；第二項則說明修改後之條文內容，並輔以當時學者

與厚生勞動省官員之見解做檢討。 

 

第一項 修法背景 

第一款 年齡歧視禁止政策之討論 

  於此時期，關於僱用的年齡歧視問題，已經不僅限於勞動省，日本其他的政

府機關也開始針對年齡歧視之相關議題進行檢討。1999 年 7 月經日本內閣閣議決

定之「經濟社會之理像狀態與經濟新生之政策方針」報告，其中「不被年齡拘束

的經濟社會」乙段指出：「所謂的屆齡退休制，除了擁有屆至屆齡退休年齡時將不

論意願或能力而終止僱用契約之一面外，也是一種至屆齡退休年齡前原則上保障

僱用之制度，與年功序列型工資體系或升職制度等有密切之關係。今後希望能依

據對應於個人能力、貢獻度之工資、待遇制度之普及狀況，從促進高齡者僱用之

觀點，將年齡歧視禁止與屆齡退休制做比較與檢討。並於此檢討上促進高齡者僱

用對策」。從此可以看出，年齡歧視禁止原則開始與高年齡者僱用政策相掛勾之趨



doi:10.6342/NTU201603549

49 
 

勢。 

  承接 1999 年 7 月「經濟社會之理像狀態與經濟新生之政策方針」報告，日本

經濟企劃廳設置了僱用年齡歧視禁止研究會，並於 2000 年 6 月發表了中間報告。

該中間報告指出，今後不只是對同一企業、而是有必要就社會全體之僱用為保障，

並就以下兩點提出指摘：（一）因為屆齡退休制之存在，不管意願或能力僱用關係

將一律終止、（二）於勞工移動面上，因為存在著中途錄取之年齡限制，中高年勞

工之再就職變得困難。基此，該中間報告認為，有必要改正此種基於年齡統一處

理之方式，並應認真檢討禁止年齡歧視之手段。此外，該中間報告也認為應該檢

討將工資處遇制度改為成果主義，或是替代畢業新生統一錄取之僱用慣行等，並

應進一步檢討屆齡退休制以外之僱用保障方法。附帶一提，雖然名為中間報告，

但卻沒有提出 終報告90。 

 

第二款 2001 年僱用對策法之修正 

  上述 2000 年 6 月僱用年齡歧視禁止研究會中間報告，就結論上而言是對屆齡

退休制能否保障高年齡者之僱用機會感到懷疑，並且建議應認真檢討禁止年齡歧

視做為解決日本勞動力高齡化之手段。承此，2001 年日本國會進行「為了促進因

應經濟社會變化之順利再就職的僱用對策法等部分修正等法律案」之檢討，該法

律案一次性地將僱用對策法等 5 部法律加以修正。該法案 後於 2001 年 4 月通過，

其中就僱用對策法之部分，第 7 條規定：「若勞工能有效發揮其所擁有之能力且其

能力是必要的，就勞工之募集與採用，事業主應致力於無關年齡給予均等機會。」

此一事業主之對於徵才者無關年齡給予均等機會之努力義務，也反映出日本當時

要求年齡歧視禁止之聲浪日益高漲。 

  然而，針對 2001 年僱用對策法第 7 條之規定，厚生勞動省於 2001 年 9 月公

                                                       
90 濱口・政策，頁 157-158。關於 2000 年 6 月僱用年齡歧視禁止研究會中間報告，與其後 2001 年

乃至 2007 年僱用對策法修法之關聯，可參柳澤武（2007），〈新しい雇用対策法制－人口減少社

会における年齢差別の禁止〉，《季刊労働法》，218 号，頁 1 12 以下。 



doi:10.6342/NTU201603549

50 
 

告了「使事業主就募集與採用勞工時無關年齡給予均等之機會乙事得妥善處理之

方針」。此方針明示了於募集採用時得為年齡限制之 10 種情形，包含：募集錄取

畢業新生之情形、使企業內勞工之年齡構成維持或回復之情形、將對原有勞工之

工資帶來變更之情形等等。該公告等於全面性地承認以事實上僱用慣行為理由將

僱用對策法第 7 條規定排除適用，可以說是將年齡歧視禁止之核心完全剔除，也

遭受到許多當時學者之批判91。 

  基此，可以看出關於 2001 年僱用對策法修法規定減少年齡限制之努力義務，

在重視屆齡退休制之僱用保障機能的內部勞動市場法政策，與重視年齡歧視禁止

的外部勞動市場法政策間，於政策方向之決定上展示出了搖擺不定之情形。整體

而言，即使同樣屬於日本厚生勞動省職業安定局，仍可以看出主管僱用對策法之

僱用對策課比較認同外部勞動市場，主管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的高齡、身心障礙

者對策部則比較重視內部勞動市場92。 

 

第三款 得無關年齡工作之社會 

  2001 年僱用對策法修法施行後，於 2001 年 4 月厚生勞動省設置了「得無關年

齡工作之社會之專家會議」，以及於其下進行專門檢討的「得無關年齡工作之社會

之研究會」。該研究會經過了 9 次討論後於專家會議進行報告，於 2002 年 6 月發

表了中間彙整報告。復於 2003 年 1 月，該中間彙整報告幾乎未經更改即成為 終

報告。 

  該研究會之討論，主要仍是圍繞在與年齡歧視禁止相關之觀點。2002 年得無

關年齡工作之社會之研究會報告記述：「為了實現得無關年齡工作之社會，有認為

採取年齡歧視禁止之方法是必要的；有認為所謂得無關年齡工作之社會並不等同

                                                       
91 關於當時學者針對 2001 年 9 月厚生勞動省「使事業主就募集與採用勞工時無關年齡給予均等之

機會乙事得妥善處理之方針」之批判，可參柳澤武（2007），〈新しい雇用対策法制－人口減少

社会における年齢差別の禁止〉，《季刊労働法》，218 号，頁 112。 
92 濱口・政策，頁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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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僱用的年齡歧視禁止，應該將人權保障政策之觀點與僱用政策之觀點做出區

別；有認為在尚未確立取代年齡之基準時，貿然導入年齡歧視禁止此種手段的話，

很有可能招致勞動市場之混亂」，因此該問題並未能得到共識。然而，姑且不論應

採取延後屆齡退休年齡與繼續僱用方式，或採取年齡歧視禁止方式之手段，建構

出以能力而非年齡作為評價軸心之僱用制度係重要的，因此，職務之明確化、企

業整體能力評價制度之加強、重視能力與職務之工資人事待遇制度之普及、多樣

的工作方式之確立等，應該成為討論之大前提。因此，該報告復指出：「為了要促

進上述對策之進行，應該要減少畢業新生統一錄取、年功待遇、屆齡退休等日本

僱用制度所重視的年齡要素之重要性，就結果而言就能更接近得無關年齡工作之

社會」。基此，該報告之 終結論為，應將僱用對策法中減少徵才年齡限制方針當

作重新審慎思考年齡限制的第一步，並於今後繼續開展改正年齡限制之對策。 

  對於 2002 年得無關年齡工作之社會之研究會報告，有學者認為，雖然過去日

本在 1970 年代討論延後屆齡退休年齡之際，曾做出修改年功型工資制度是必要的

之結論，但配合年齡歧視禁止之相關討論，可以看得出來該論點在更大的架構下、

特別係聚焦於職務之明確化或能力評價制度而重新為討論93。 

 

第四款 關於今後高齡者僱用對策之研究會報告 

  其後，以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修法為目標，日本厚生勞動省於 2003 年 4 月招

集有豐富經驗之專家，舉辦「關於今後高齡者僱用對策之研究會」。該研究會於同

年 7 月彙整出名為「關於今後高齡者僱用對策」之報告，此報告也成為 2004 年高

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修法之基礎。 

  2003 年「關於今後高齡者僱用對策」報告認為，就是否以法律全面性地禁止

年齡歧視此一問題，因為代替年齡成為錄取、待遇、退休之基準尚未確立，全面

性地禁止年齡歧視將會導致勞動市場之混亂，且會失去屆齡退休制所帶來的事實

                                                       
93 濱口・政策，頁 15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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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僱用保障機能，很有可能不僅無法確保高齡者之僱用機會，還會導致負面影響，

因此於現時點是不適當的。反過來說，去修正徵才、錄取時之年齡限制之作法比

較符合實際也比較有效果。此外，因為促進高齡者繼續僱用將會對年輕人僱用產

生負面影響之意見開始增加，因此報告中也認為，建立出高齡者和年輕人皆能依

照其意願與能力而工作之環境是重要的，並藉此實現得無關年齡工作之社會。 

  就僱用確保對策，報告中認為「確保僱用與年金之接續是必要的，至少希望

能夠制定於年金給付開始年齡之 65 歲為止不得以年齡為理由解僱勞工之規則」，

因此希望能提升屆齡退休年齡至 65 歲或導入以有意願者全體為對象之繼續僱用制

度。換言之，該報告主張應從原先的「以基於法定定年年齡的 60 歲屆齡退休制為

基礎，促進至 65 歲為止的多樣形態」的僱用策略，轉換至「以各企業的提升屆齡

退休年齡為基本而確保至 65 歲之僱用，以此為基準同時支援至 65 歲為止的多樣

化工作方式」的策略。 

  另一方面，作為中高年齡者之再就職促進策略，報告中提到關於徵才、錄取

時之年齡限制此一問題。該報告認為，參照 2001 年僱用對策法修法時導入的減少

年齡限制之努力義務，應該就繼續推進該努力義務使其成為事業主之義務、或是

課予為年齡限制之事業主說明義務此兩種方式，擇一並盡速施行。 

 

第二項 修法內容與相關討論 

  承接上述報告，厚生勞動省自 2003 年 9 月開始，於勞動政策審議會職業安定

分科會僱用對策基本問題部會，開始進行高齡者僱用對策之審議。於 2004 年 1 月，

以厚生勞動大臣之名義提出了「關於今後的高齡者僱用對策」報告。以該報告為

基礎，厚生勞動省於 2004 年 2 月向國會提出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之修法案，該修

正案並於同年 6 月通過94。 

                                                       
94 關於 2004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修法之背景與經過，另可參藤枝茂（2004），〈高年齢者等の雇

用の安定等に関する法律の一部を改正する法律〉，《ジュリスト》，1274 号，頁 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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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事業主有採取高年齡者僱用確保措施之義務 

  2004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修法時將條文順序做整理後，原先的第 4 條之 2

條號變更為第 9 條，其中第 1 項規定：「約定屆齡退休（限於未滿 65 歲。本條文

以下同。）之事業主，為了確保其所僱用之高年齡者至 65 歲為止之安定僱用，必

須就下列各款措施（下稱「高年齡者僱用確保措施」）採取其一。一、提升該屆齡

退休年齡。二、導入繼續僱用制度（即若僱用中之高年齡者有意願時，應於屆齡

退休後繼續僱用該高年齡者之制度。以下同。）。三、廢止該屆齡退休年齡之約定

95。」另外，第 10 條則規定厚生勞動大臣對於違反第 9 條第 1 項規定之事業主，

得為必要之指導、建議或勸告其應該採取高年齡者僱用確保措施。本次修正將高

年齡者僱用確保措施限定為提升屆齡退休年齡、導入繼續僱用制度、廢止屆齡退

休年齡之約定等 3 種情形，且該政策架構沿用至今96。 

  於上述 2004 年 1 月的「關於今後的高齡者僱用對策」報告中，首先就高年齡

者僱用政策之基本思考方法表示，至 65 歲為止的僱用確保對策，係從「目標為實

現只要有意願和能力就能無關年齡而工作之社會」之觀點出發，雖然本來也有在

考慮全面性地禁止包含屆齡退休制在內的基於年齡的僱用管理，但是如果考量日

本尚未確立代替年齡之基準的僱用管理之實態，直接採取年齡歧視禁止之手法有

導致勞動市場混亂之疑慮，其適用有其困難。基於上述報告內容，2004 年高年齡

者僱用安定法並未貿然刪除屆齡退休之規定，在維持未滿 60 歲屆齡退休之禁止規

定之同時，將第 9 條高年齡者僱用確保措施規定提升至義務規定。 

                                                       
95 2004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修法，其施行日為 2006 年 4 月 1 日。依照同法附則第 4 條之規定，

2004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第 9 條第 1 項關於高年齡者僱用確保措施之規定對象年齡，係採取

階段性之方式逐漸提升：至 2007 年 3 月 31 日為止係 62 歲、2010 年 3 月 31 日為止係 63 歲、

2013 年 3 月 31 日為止係 64 歲。而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為止，事業主仍負有採取高年齡者僱用

確保措施之努力義務。 
96 森戸英幸（2014），〈高年齢者雇用安定法－2004 年改正の意味するもの〉，《日本労働研究雑誌》，

642 号，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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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繼續僱用制度對象勞工之基準 

  此外，因為討論過程中資方強烈反對高年齡者僱用確保措施之義務規定，為

了爭取法案通過以及做為緩衝， 終通過的 2004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第 9 條第

2 項規定：「於事業單位中，若有由勞工過半數組織之工會時為該工會、若沒有由

勞工過半數組織之工會時為能代表過半數之勞工者，事業主得與其透過書面協

議，規定得為繼續僱用制度對象之高年齡者之基準。事業主基於該基準導入繼續

僱用制度時，視為已採取前項第 2 款之措施」97。 

  事實上該時期之日本，規定有屆齡退休制度之企業中該屆齡退休年齡超過 65

歲者、以及完全沒有採屆齡退休制度之企業，兩者比率皆低於 10%。基此，2004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第 9 條第 1 項共 3 款之高年齡者僱用確保措施，其中第 1

款的提升屆齡退休年齡、以及第 3 款廢除屆齡退休年齡之約定，幾乎不會是日本

企業之選項。因此，關於繼續僱用制度中對象勞工之選定，如何要求一個客觀且

沒有歧視之基準，會是一個重要之議題98。 

  此外，有學者認為，2004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之修法雖然非常強調導入繼

續僱用制度，然而，似乎不能說該制度具有實效性。自從日本開始進行年金改革，

提升年金給付年齡後，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之修法目的總有保障高年齡者能繼續

勞動以維持生活之一面。然而，2004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之修法卻未必能保證

與生活之保障做連結。舉例而言，雖然修法規定了事業主的繼續僱用義務，然而

                                                       
97 此外，依照同法附則第 5 條之規定，若事業主努力嘗試達成勞資協議卻未能成功時，於高年齡

者僱用安定法施行後一定期間內，得基於「工作規則等」規定制定繼續僱用制度對象之高年齡

者之基準。事業主基於該基準導入繼續僱用制度時，視為已採取本文第 9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繼

續僱用措施。換言之，做為過渡措施，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進一步允許事業主以工作規則來代

替勞資雙方書面協議，做為繼續僱用制度對象之高年齡者之基準。 
98 柳澤武，（2005），〈新しい高年齢雇用安定法制〉，《ジュリスト》，1282 号，頁 114-117。此外，

關於對象勞工之選定基準內容之合法性，可參西谷敏（2013），《労働法》，第 2 版，頁 395，日

本評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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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繼續僱用時工資等勞動條件並未做規制。此外，依照 2004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

法之規定，事業主之義務僅在於導入繼續僱用制度，若勞資雙方對於繼續僱用之

工作條件無法取得合意，事業主即使未繼續僱用亦未違反繼續僱用之義務。因此，

導入繼續僱用制度之立法目的與手段，可以說是非常的不一致99。 

 

第三款 徵才、錄取時年齡限制之理由明示義務  

  2004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修法後，於「事業主對於高年齡者等再就職之援

助等」此一章節中，新增第 18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事業主於徵才及錄取勞工時，

因為不得已之理由而以低於一定年齡（限於 65 歲以下）為條件時，須依照厚生勞

動省令規定之方法，對於求職者明示該理由。」同條第 2 項則規定，厚生勞動大

臣得要求事業主就年齡限制之理由為報告，或係對事業主為助言、指導或勸告。 

  上述 2004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第 18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之原始構想，主要

是基於上述 2004 年 1 月的「關於今後的高齡者僱用對策」報告。該報告中指出，

對於徵才、錄取時之年齡限制，係不管個人之能力或適性，僅以年齡為理由而剝

奪就職之機會，因此原則上應該禁止。惟因該時期之日本勞動市場仍然有以年齡

為條件之徵才、錄取慣行，若直接禁止的話將會導致勞動市場之混亂，其實行有

其困難。因此，該報告建議就該時期可行之措施而言，應該課予徵才、錄取時年

齡限制之理由明示義務。 

  如上所述，2001 年僱用對策法通過第 7 條修正案，規定事業主於徵才時，不

論求職者之年齡，事業主對於求職者有給予均等機會之努力義務後，復以厚生勞

動省 2001 年 9 月公告之「使事業主就募集與採用勞工時無關年齡給予均等之機會

乙事得妥善處理之方針」，針對徵才年齡限制給予例外放寬適用，遭受到許多當時

                                                       
99 原昌登（2006），〈高齢者雇用－継続雇用制度にみる政策理念〉，《季刊労働法》，213 号，頁 32-33，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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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之批判。因此，對於 2004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進一步修法新增徵才、錄取

時年齡限制之理由明示義務，有學者認為，從這裡可以看出日本於年齡歧視禁止

政策上，有若干之改善100。 

 

第三節  銀髮人材中心之發展 

  2004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除了本章第二節之各款修正外，於第 42 條亦新增

規定，銀髮人材中心經向厚生勞動大臣申請後，得以其高年齡且退休之成員為對

象，就臨時且短期之就業或其他簡單之業務，為一般勞動派遣事業。如前所述，

日本自 1970 年代即由民間開始推動高齡者自主之組織，並於 1986 年高年齡者僱

用安定法修法後正式將銀髮人材中心予以法制化。至 2004 年使銀髮人材中心得為

一般勞動派遣事業後，其依照高齡者之能力與意願確保其就業之機能更加完善。

做為日本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政策之一環，本節將介紹日本銀髮人材中心之發展，

以及其對日本高年齡者僱用機會之確保帶來之影響。 

 

第一項 高齡者事業團運動之形成 

  自 1970 年代以來歷經 30 年，高齡者僱用於政策上形成了以延後屆齡退休年

齡與繼續僱用制度此種內部勞動市場政策為核心、輔以再就職援助此種外部勞動

市場政策之樣貌。然而，日本於此時亦意識到高齡者為社會參加之就業型態與通

常僱用勞動有所差異，乃就此為政策之推動。由東京都高齡者事業團運動發起的

銀髮人材中心，則係直接採取不屬於勞動法政策中僱用關係之就業型態之少數事

例。 

  於 1970 年代，東京都內以都民團體、勞動團體、一般住民為首，包括特別區

                                                       
100 柳澤武（2007），〈新しい雇用対策法制－人口減少社会における年齢差別の禁止〉，《季刊労働

法》，218 号，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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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議長等皆開始為了高齡者強烈向都議會請願，要求相關的保障高年齡者之事

業或政策，東京都議會各黨議員之討論也因此而熱絡。於 1973 年 9 月，東京都以

勞動局為主管局，設置東京都高齡者就業對策協議會並開始進行檢討，1974 年彙

整出高齡者事業團構想之骨幹。基此，1974 年 6 月以學界為首，包括商工團體、

勞工團體、高齡者團體、社會福祉團體等之代表開始進行暫稱為東京都高齡者事

業團之設立準備會活動。1974 年 10 月設立東京都高齡者事業團設立發起人會，復

於 12 月舉辦東京都高齡者事業團的設立總會。 

  設立準備會的建言中記述，高齡者之就業需求包括維持生活所需、維持身體

健康、創造自身價值等等，與一般勞動市場之僱用關係不同，此種高齡者之就業

需求廣泛地存在。為了要解決橫跨於勞動與社會福祉的就勞需求，高齡者事業團

之目的在於設立高齡者自主之組織、依照高齡者之能力與意願確保其就業機會，

因此該自主組織並非職業介紹事業，而是「以高齡者為主體之工作組織」。 

  基於上述建言，1975 年 2 月設立了身為第 1 號模型地區事業團的東京都江戶

川區高齡者事業團。之後也陸續於各地設立高齡者事業團，至 1985 年幾乎覆蓋了

全東京都。此運動也進一步地超越東京都而波及全國。1975 年於伊丹市與姬路市、

1976 年於高知市設立，到了 1980 年團體數已經突破 100 個。而在經提案應為全國

性合作、反覆舉辦交流會後，1979 年還進一步設立全國高齡者事業團連絡會準備

會101。 

 

第二項 銀髮人材中心 

第一款 銀髮人材中心之成立 

  日本勞動省原先顧慮到失業對策事業之弊害，乃決定不參與高齡者事業團之

                                                       
101 濱口・政策，頁 16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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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然而於 1979 年後，勞動省亦轉換政策而開始積極的參與。 

  勞動省自 1980 年度開始希望能對提供高齡者任意就業機會之團體予以補助，

要求有高年齡者勞動能力活用事業之預算，然而當時國家財政狀況非常嚴峻、強

力制止新設之補助金，預算交涉等原因，而遲遲沒有進展，惟經斡旋多次後終於

順利通過。有疑問的是，高齡者事業團之目的在於依照高齡者之能力與意願確保

其就業機會，同時橫跨了由厚生省主管之社會福祉以及勞動省所管之勞動制度兩

領域，但 終還是被認定為一種新的勞動力供需制度，因此被定位成勞動政策。 

  於預算交涉之過程中，也決定了補助對象團體之名稱為「銀髮 （silver）」。基

此，以國家的預算措施開始推動銀髮人材中心，於日本全國的設立趨勢也逐漸升

高，1985 年已經超過 260 個團體，全國主要都市也幾乎都設立完畢，會員數也超

過 12 萬人，全國銀髮人材中心協議會也於 1982 年 7 月完成改組102。 

 

第二款 法制化之議論 

  從東京都高齡者事業團時代開始就是課題的銀髮人材中心之法制化，一直反

覆的被要求與決議，勞動省也從 1983 年開始具體檢討法制化之問題。 

  如前所述，經過 1986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修法，銀髮人材中心於法律上有

了定位。惟若從東京都高齡者事業團以來此運動之思想角度來思考，有學者認為，

整體上來說感覺是透過周邊的業務而被定位成法律。換言之，自高年齡者事業團

時代以來，即提出自立自助、合作共助之標語，並將勞動政策與福祉政策作連接，

進而於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上負責擔起高年齡者的勞動力供需調整之部分機能，

乃被定位成指定法人。具體而言，銀髮人材中心除了確保、提供不限於僱用之臨

時且短期的就業機會之同時，也進行臨時且短期的僱用之免費職業介紹事業之指

定法人。換言之，對於沒有指揮命令關係之工作，銀髮人材中心會將承攬之工作

                                                       
102 濱口・政策，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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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承攬予會員；對於有指揮命令關係之工作，銀髮人材中心轉以免費職業介紹之

形式來斡旋，而後者並非當初高齡者事業團之設立目的103。 

 

第三款 與勞動派遣事業之關係 

  如前所述，1994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修法後，限定 60 歲以上之高年齡者除

了不適合為勞動派遣及不適合高年齡者之事業外，能擴大適用勞動派遣以確保高

年齡者之僱用機會，成為勞動派遣法之特例。依據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之 2004 年

修正，進一步規定，銀髮人材中心經申請後，得以其成員為對象而為一般勞工派

遣事業。 

  雖然銀髮人材中心原先係以非僱用型態之就業為前提，惟高年齡者僱用安定

法規定，銀髮人材中心得經申請而從事免費職業介紹事業，於此意義上將成為橫

跨非僱用與僱用而輔助就業之型態。然而，此時會產生一種問題，即有可能產生

雖然高年齡會員形式上係以承攬之方式就業，但實際上卻係接受就業處所指揮命

令，而有受僱用之事實狀態。在此種情形下，若發生職業災害，會產生銀髮人材

中心是否負職業災害補償責任之問題。因此，於 1999 年 8 月與銀髮人材中心之新

發展方向相關之懇談會中，建議於強化免費職業介紹事業之同時，也實施登錄型

勞動派遣事業，以釐清銀髮人材中心與會員之法律關係，並增加高年齡者會員之

保障。 

  基於 2004 年修正案而加入勞動者派遣事業，被定位成藉由各種就業型態而確

保高齡者之就業機會之一環，然而對於事實上係在實施僱用與非僱用境界領域之

作業的銀髮人材中心而言，也具有增加可採用的契約形式選項之意義104。 

  雖然銀髮人材中心對於保障高年齡者之就業有許多實質貢獻，且透過 2004 年

修法，銀髮人材中心的進一步為勞動派遣事業，相信更能確保高年齡者多樣化之

                                                       
103 詳參濱口桂一郎（2004），〈高齢者雇用政策における内部労働市場と外部労働市場〉，《季刊労

働法》，204 号，頁 179。 
104 濱口・政策，頁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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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需求105。然而，亦有學者指出，對於應該將此種僱用政策如何定位到勞動法

之對象領域，於勞動法理論上是一個重要而待解決之課題106。

                                                       
105 西村健一郎（2004），〈少子高齢社会と高齢被用者の雇用〉，《季刊労働法》，206 号，頁 128。 
106 清正寛（1986），〈高年齢者雇用安定法と雇用政策の課題〉，《季刊労働法》，141 号，頁 7；柳

澤武，（2005），〈新しい高年齢雇用安定法制〉，《ジュリスト》，1282 号，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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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日本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自 2004 年至今之演變 

  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 近一次之修法為 2012 年，該次修法係為了配合年金改

革，目標為確保至 65 歲為止有意願（受僱）者全體得受僱用。基此，除了廢除繼

續僱用制度對象選定基準外，也增加勞動大臣對於違反高年齡者僱用確保措施之

事業主得選擇之行政指導選項。本章將於第一節以關於今後高齡者僱用之研究會

報告與勞動政策審議會建議為中心，介紹 2012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之修法背

景；第二節介紹修法內容；第三節則以勞動政策研究・研修機構之相關調查報告

為基礎，分析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在經過多次修法後，目前日本之企業對於僱用

確保措施方式之選擇與高年齡者就業趨勢之實際情況。 

 

第一節 2012 年修法背景 

第一款 關於今後高齡者僱用之研究會報告 

  2010 年 11 月，由有豐富經驗之專家召開了「關於今後高齡者僱用之研究會」，

經過了 5 次之研究會議， 終於 2011 年 6 月提出了「關於今後高齡者僱用之研究

會－以實現生涯現役社會為目標」之報告書，此報告書也成為 2012 年修法之基礎。 

  事實上，本次研究會之召開仍與日本年金改革脫不了關係。研究會召開要綱

即指出：「當前少子高齡化現象急速進展，公共年金開始給付年齡（報酬比例部分

107）即將於 2013 年開始提升至 65 歲，因此有必要實現能使有意願且有能力之高

年齡者，能充分活用長年來累積之知識與經驗而工作並謀求生活安定之社會」，因

此，研究會基本上是圍繞著「有意願者全體能受僱用至 65 歲之僱用確保對策」而

                                                       
107 1994 的年金改革部分，是將老齡年金中之定額部分階段性提升，並且於 2013 年完成提升之過

渡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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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108。 

 

第二款 勞動政策審議會建議 

  2011 年 9 月，延續著 2010 年「關於今後高齡者僱用之研究會」之報告書，勞

動政策審議會職業安定分科會及僱用對策基本問題部會開始了行政機關、勞、資

三方之議論。於 2012 年 1 月，勞動政策審議會彙整出建議，包括：（一）維持 60

歲法定屆齡退休年齡、（二）廢除繼續僱用制度對象基準、（三）得繼續僱用勞工

之企業範圍之擴大、（四）導入得公告違反義務之企業之規定。 

  2012 年 3 月，以使企業負有確保有意願者全體受僱用至 65 歲之義務為目標，

厚生勞動省基於勞動政策審議之建議，向國會提出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之修正

案，並於同年 8 月 29 日通過109。 

 

第二節 2012 年修法內容與相關討論 

第一款 廢除繼續僱用制度對象基準 

  2012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修法後，刪除原先規定於第 9 條第 2 項之規定。

換言之，就 2004 年引進之高年齡者僱用確保措施，原本法律允許藉由勞資協議決

定繼續僱用制度之對象，並視為已導入繼續僱用制度。進一步言，2004 年之繼續

僱用制度對象基準規定，使事業主得不繼續僱用未符合所定基準之員工。經 2012

年修法刪除繼續僱用制度對象基準後，到達屆齡退休年齡而仍有意願受僱用之全

體勞工皆能成為繼續僱用制度之對象，高年齡者僱用確保措施對高齡者之保障也

更加完善。須注意的是，導入繼續僱用制度之義務係要求企業主應設立繼續僱用

                                                       
108 濱口桂一郎（2012），〈高年齢者雇用法政策の現段階〉，《季刊労働法》，236 号，頁 188。 
109 菅野，頁 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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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並未課予事業主有僱用個別勞動者之義務、也未對繼

續僱用時之勞動條件做規制110。 

  於 2004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修法將高齡者僱用確保措施規定為一般義務以

來，於實務及學說上 具爭議的法律問題，係企業主違反繼續僱用制度而不繼續

僱用勞工時，是否具有私法上之效力。換言之，若事業主無正當理由而拒絕繼續

僱用勞工，勞工是否得依民事程序向事業主主張拒絕僱用無效、或請求損害賠償。

針對此點，雖然有學者主張第 9 條第 1 項已經不再是努力義務，且事業主得從 3

個僱用確保措施中擇一採之，因此有私法上之效力111。惟實務上包括勞動省112及

司法裁判113，普遍認為違反第 9 條之規定不生私法效力，並不得請求損害賠償，

而僅能依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第 10 條之規定，由厚生勞動大臣為必要之指導、建

議或勸告等。 

 

第二款 得繼續僱用勞工之企業範圍之擴大 

  2012 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原先第 9 條第 2 項規定遭刪除，並改規定事業主

於導入繼續僱用制度時，若設立得由僱用勞工之事業主的「特殊關係事業主」為

繼續僱用之架構時，視為事業主已經盡其繼續僱用制度義務。詳言之，因 2012 年

修法確立了有意願者全體皆得工作至 65 歲之僱用制度，而同一企業內之職缺有其

界限，因此有必要擴大得為繼續僱用之企業範圍。至於所謂「特殊關係事業主」，

                                                       
110 厚生労働省職業安定局高齢者雇用対策課（2013），〈高年齢者雇用安定法改正の概要〉，《ジュ

リスト》，1454 号，頁 33-34。 
111 西谷敏（2008），〈労働法規の私法的効力－高年齢者雇用安定法の解釈をめぐって〉，《法律時

報》，通巻 998 号，頁 83-85。 
112 厚生労働省，〈高年齢者雇用安定法Ｑ＆Ａ（高年齢者雇用確保措置関係）〉，

http://www.mhlw.go.jp/general/seido/anteikyoku/kourei2/qa/（ 後瀏覽日：07/25/2016）。 
113 例如 NTT 西日本（高齢者雇用・第 1）事件，大阪高判平 21.11.27 労働判例 1004 号 112 頁；

NTT 西日本（継続雇用制度・徳島）事件，高松高判平 22.3.12 労働判例 1007 号 39 頁；学校

法人大谷学園事件，横浜地判平 22.10.28 労働判例 1019 号 24 頁；NTT 東日本事件，東京高判

平 22.12.22 労働経済判例速報 2095 号 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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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律施行規則之規定，指的是：子公司、母公司、母公司

之子公司、關係企業、母公司之關係企業等 5 種。 

 

第三款 導入得公告違反義務之企業之規定 

  2012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第 10 條規定，除了保留第 1 項、第 2 項厚生勞動

大臣對於違反高年齡者僱用確保措施之事業主，得為必要之指導、建議或勸告之

規定外，另新增第 3 項規定：「基於前項之規定為勸告後，若受到勸告者不遵從勸

告時，厚生勞動大臣得公告該意旨。」藉由此規定，以求進一步確保高齡者僱用

確保措施義務之實效性。 

 

第三節 修法後之現況 

第一項 僱用確保措施之選擇狀況 

  關於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中第 9 條第 1 項規定之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措施義

務，其中有 1 款至 3 款 3 種選項。依據日本勞動政策研究・研修機構於 2013 年 7

月之調查114，若比較企業該法 2012 年修正前與修正後之情況：（一）採取廢止屆

齡退休年齡者，由 1.9%降低至 1.8%、（二）採取延後屆齡退休年齡至 65 歲以上者，

由 10.0%提升至 12.9%、（三）採取至 65 歲之繼續制度者，由 87.1%降低至 83.0%。

換言之，採取延後屆齡退休年齡至 65 歲以上者增加 2.9%，而採取至 65 歲之繼續

僱用制度則減少了 4.1%。 

  若依企業規模觀之，規模越小的企業有較高之比率採用廢止屆齡退休年齡或

                                                       
114 労働政策研究・研修機構（2014），〈改正高年齢者雇用安定法の施行に企業はどう対応したか

―「高年齢社員や有期契約社員の法改正後の活用状況に関する調査」結果―〉，《JILPT 調査

シリーズ》，No.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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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後屆齡退休年齡至 65 歲，其中未滿 50 人的公司中兩者合計有 27.8%。而規模為

500 人以上之企業，採取廢止屆齡退休年齡或延後屆齡退休年齡或合計之比率未滿

10%，規模為 1000 人以上之企業，則有 91.9%採取至 65 歲之繼續僱用之措施。 

  由上述數據可推知，對於大企業而言，直接廢除屆齡退休制或將屆齡退休年

齡調高至 65 歲，將會嚴重影響企業營運之人事結構，因此比較傾向導入繼續僱用

制度。至於中小型企業，與其導入繼續僱用制度，直接調整屆齡退休約定或許相

對之下較為省事。 

 

第二項 近高年齡者之就業趨勢 

  依據日本勞動政策研究・研修機構於 2014 年之調查115，於調查時點為 60 餘

歲者之就業比率，60 至 64 歲者為 62.6%、65 至 69 歲者為 47.3%。再者，由屆齡

退休後繼續僱用者之概況觀之，到達屆齡退休年齡時繼續僱用者，有約 8 成比率

並沒有改變職業；就職業之內容而言，責任負擔有改變者佔 35.9%，沒有改變者則

是約 5 成比率。就前後工資之變化而言，減少者佔了約 8 成，其中超過半數減少 2

至 5 成。關於工資減少，雖然有 48.5%認為「至少仍然保有工作，這是不得已的」，

也有不少人抱有「雖然工作內容幾乎沒有變化，工資卻減少」之疑義（60 歲至 64

歲者 34.7%、65 至 69 歲者 24.7%）。由此可以看出，即使導入繼續僱用制度，工作

條件之變更仍然是個需解決之問題。 

  另一方面，到達屆齡退休年齡時或於屆齡退休前從當時工作崗位退休、經過

些許時間才再就職者，在被問到尋找新工作之狀況時，回答「馬上就找到」的有

24.2%、「花了點時間才找到工作」的則是高達 7 成。在這些 60 至 69 歲再就職者

                                                       
115 労働政策研究・研修機構（2010），〈高年齢者の雇用・就業の実態に関する調査〉，《JILPT 調

査シリーズ》，No.75；労働政策研究・研修機構（2015），〈60 代の雇用・生活調査〉，《JILPT
調査シリーズ》，No.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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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對於新工作之滿意度，回答「非常」或是「較先前之工作」「滿意」的共有 46.1%，

而回答「不太滿意」、「不滿意」的合計有 41.9%。不滿意的主要理由為「勞動條件

變差了」佔 55.2%、「之後才發現事實上是很困難的工作（非常忙的工作）」有 31.6%。

從以上統計可知，即使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積極再僱用援助，想要達成所謂「無

失業之勞工移動」之目標，仍然有許多地方需要努力。 

  事實上，日本對於上述等與高年齡者就業相關之調查數據非常完善，也是因

為有這些數據支持，才能隨著就業實況來做政策上之因應。就目前而言，持續檢

討適合「生涯現役社會」之勞動市場與僱用制度，仍然是日本對於高年齡者僱用

保障所要面對之課題116。 

                                                       
116 菅野，頁 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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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日本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之制度特徵與啟示 

一、日本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政策之演變 

  日本於 1971 年制定了中高年齡者促進僱用特別措施法，除了將職業安定法之

中高年齡者僱用率制度整併完成外，中高年齡者之定義由原先職業安定法時代之

35 歲以上者變更為 45 歲以上者。1976 年中高年齡者促進僱用特別措施法修法，

改以 55 歲以上高年齡者為對象行高年齡者僱用率制度，且不再依職種選定僱用

率，而是以企業整體為單位計算法定僱用率，且事業主負有使常時勞工中高年齡

者數量達到法定僱用率之努力義務。此時期日本的高年齡者僱用政策，係偏向以

職業能力與職種為中心之外部勞動市場。 

  1986 年修法變更法律名稱為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廢除高年齡者僱用率制

度，並設立了 60 歲屆齡退休之努力義務，踏出了將屆齡退休法制化之一步，日本

僱用安定政策也正式轉向重視內部勞動市場之政策。惟與此同時，1986 年修法時

也規定了再就職援助之措施以及將銀髮人材中心法制化並規定為指定法人，這些

規定架構也一直維持至現在，成為綜合性的高年齡者之促進就業與僱用安定立法

之基台。接著於 1990 年修法，繼續以 60 歲屆齡退休制度之普及為目標，規定事

業主有屆齡退休後再僱用勞工至 65 歲為止之努力義務。到了 1994 年修法，日本

勞動省與厚生省相互配合，就高年齡者僱用政策與年金制度修正兩議題進行合作

並共同推進政策方向，亦即配合公共年金給付開始年齡之階段性提升至 65 歲，高

年齡者僱用安定法於 1994 年也終於禁止未滿 60 歲之屆齡退休約定。到此階段為

止，日本高年齡者僱用政策可以說是在配合公共年金給付開始年齡之提升，將「延

後屆齡退休年齡」 為 重要之課題而推進。 

  在 60 歲屆齡退休義務化後，日本的高年齡者僱用政策目標轉為確保高年齡者

至 65 歲之僱用機會，然而，究竟應以何種方式如何達成目標，卻在政策方向上產

生了不同的意見。基本上有兩種政策方向：（一）以年齡歧視禁止法理為基礎，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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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為了實現得無關年齡工作之社會，應該採取年齡歧視禁止方式之手段，避免中

高年齡者之再就職受到限制。更進一步言，屆齡退休制度是一種不管勞工意願或

能力、僅因到達約定年齡即終止僱用關係之制度，從年齡歧視禁止角度觀之，有

必要對此制度做重新檢討；（二）依照日本長期僱用慣行，包括畢業新生統一錄取、

屆齡退休制度等，年齡一直是一個重要之基準。在還沒有確立取代年齡之基準時，

為了避免勞動市場之混亂，不應貿然全面採取年齡歧視禁止手段。因此，為了確

保僱用與年金之接續，應該沿續提升屆齡退休年齡至 65 歲或導入以有意願者全體

為對象之繼續僱用制度之政策，並同時支援至 65 歲為止的多樣化工作方式。 

  惟無論是採上述兩種政策方向之何者，雙方都有一定之共識，亦即應該要減

少「年齡」此項要素於徵才、錄取、退休等影響力。換言之，畢業新生統一錄取、

年功待遇、屆齡退休等日本僱用慣行制度應該重新檢討，以俾建立得無關年齡工

作之社會。 

  2000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修法，維持了至 65 歲為止之僱用確保努力義務，

並將延後屆齡退休年齡至 65 歲納為高年齡者僱用確保措施。2004 年高年齡者僱用

安定法修法後，要求事業主應制定至 65 歲之高年齡者僱用確保措施，並且將其效

力從努力義務規定提升至義務規定。另外配合 2001 年僱用對策法修法的年齡歧視

禁止規定，新增徵才、錄取時年齡限制之理由明示義務。雖然 2004 年高年齡者僱

用安定法第 9 條第 1 項規定 3 種高年齡者僱用確保措施，然而實際上會直接延後

屆齡退休年齡至 65 歲、甚至廢除屆齡退休約定之企業並不多，因此相關討論多環

繞在繼續僱用制度之導入，以及做為例外的繼續僱用制度對象勞工之基準。 

  後是 2012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修法，從修法基礎之研究會報告與勞動政

策審議會建議可知，日本當下的高年齡者僱用政策目標為「有意願者全體至 65 歲

之僱用確保」以及「生涯現役社會之實現」。修法結果，廢止了繼續僱用制度對象

基準，確立有意願者全體皆能以某種形式受僱用至 65 歲。此外，還擴大繼續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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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之主體至特殊關係事業主。由於 2012 年修法後仍維持法定 60 歲屆齡退休年

齡，可以看出政策方向上偏向擴大、健全繼續僱用制度之適用，其背後也有 65 歲

屆齡退休制度尚未成熟、年功工資制度等仍然是企業管理上難以解決之問題等因

素在。 

  此外，日本的銀髮人材中心是由非營利組織社團法人與政府設立的機構，設

立目的為設立高齡者自主之組織、依照高齡者之能力與意願確保其就業機會。在

1986 年經由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而法制化後，設立於日本各地之銀髮人材中心持

續提供高年齡者於退休後之多元化就業需求，2004 年修法後甚至能為一般勞工派

遣事業，更加確保高年齡者之僱用機會。 

 

二、我國與高年齡者僱用保障相關之法制或措施 

  我國目前並未針對中高年齡者制定專法，而與高年齡者僱用保障有直接相關

之重要法律條文並不多。首先是就業服務法於 2007 年修法後，第 5 條規定雇主不

得以年齡歧視求職人或所僱用員工，這也是我國禁止就業年齡歧視法制之主要條

款117。此外，就業服務法第 24 條規定，主管機關對於包括中高齡者118在內之自願

就業人員，應致力促進其就業，並得發給津貼或補助金，此條規定屬於對中高齡

者提供促進就業措施。 

  其次，是 2008 年勞動基準法修法後，第 54 條規定，原則上勞工年滿 65 歲者，

雇主得強制其退休。換言之，我國勞動基準法中對於強制退休年齡，於 2008 年即

規定為 65 歲。 

  此外，與中高年齡者就業保障相關之法令措施，還包括：大量解僱勞工保護

                                                       
117 關於我國禁止就業年齡歧視法制之檢討，可參閱張郁昇（2010），《美國就業年齡歧視法之研究

─兼論對我國法制之啟示》，頁 139 以下，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18 依照就業服務法第 2 條第 4 款規定，中高齡者指年滿 45 歲至 65 歲之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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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13 條規定，事業單位大量解僱勞工時不得以年齡為理由解僱勞工，否則勞動

契約之終止不生效力；老人福利法第 29 條規定，勞工主管機關應積極促進高齡者

就業，並致力老人免於就業歧視；就業保險促進就業實施辦法第 18 條、第 19 條

規定，雇主僱用失業期間連續達 30 日以上之年滿 45 歲至 65 歲持有僱用獎助推介

卡之失業者，僱用連續滿 30 日後得受領僱用獎助。 

 

三、日本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帶給我國之啟示 

（一）是否應制定中高年齡專法？ 

  日本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制與我國顯而易見之 大不同，在於日本有訂立高

年齡者僱用安定專法。如同本論文緒論所述，目前我國行政院正在研議參考日、

韓訂定中高年齡專法，透過延後退休年齡、獎勵雇主聘僱等政策，來保障高年齡

就業者之工作權。然而，亦有持反對見解認為，制訂專法曠日廢時，且制定專法

與中高年齡者就業保障並無直接關聯，因此應該針對我國現有與高年齡者僱用保

障相關之法制或措施做強化與補充即可，例如針對就業服務法第 5 條規定，研擬

具體可行的執行機制以落實反年齡歧視的政策目標；或是將勞動基準法第 54 條強

制退休年齡由現行 65 歲逐步延長至 70 歲等119。 

  依照第一章緒論所引用之 2014 年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民國人口推計（103

至 150 年）」報告，目前我國即將面臨之少子化、高齡化速度將會十分嚴重。然而，

政府面對即將到來的勞動力嚴重短缺之現象，究竟應如何確保足夠之勞動力、善

用高齡者之勞動力等，其反應顯然不符合一般人民之期待。 

  因此，本論文認為，藉由制定中高年齡專法，將我國未來中高年齡者僱用保

                                                       
119 辛炳隆（2008），〈臺灣高齡社會就業促進專法制定必要性之研究〉，頁 33-34，委託單位：勞動

力發展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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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政策目標與內涵於法律中明訂，應可以促使政府積極研究並制定相關措施，使

人民明確了解自身相關之權利與義務，並確保政策的持續性，故制定中高年齡專

法應有其必要。惟如上所述，目前我國於不同法律中散見與高年齡者僱用保障相

關之法制或措施，因此於立法過程中，除了檢討現有相關規定外，另應注意不要

與目前既有之規範有所矛盾或牴觸。 

 

（二）日本高年齡者等僱用安定立法政策值得我國借鏡之處 

  日本的高年齡者僱用政策演變，與日本特有之長期僱用制度、年功序列制度

等僱用慣行有極深之關聯，若未能深入了解政策演變背後之原因與日本該時期之

就業狀況，一味地套用日本之高年齡者僱用確保制度並非良策。 

  舉例而言，日本 2012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修法後至今，法定屆齡退休年齡

仍然是 60 歲，且目前勞資雙方也都沒有要提高至 65 歲之聲浪。反觀我國，早在

2008 年勞動基準法即規定強制退休年齡為 65 歲。然而，法定強制退休年齡高於日

本 5 歲，並不代表我國對於高年齡者僱用保障一定較為充足。相反地，日本之所

以不敢貿然提高法定屆齡退休年齡，係因為其後有長期僱用、年功工資等相關制

度能保障高年齡者之繼續僱用以及一定之僱用條件。依據厚生勞動省平成 27 年

（2015 年）高年齡者僱用狀況統計結果120，日本員工超過 31 位之企業中，已經依

照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第 9 條第 1 項規定採取高年齡者僱用確保措施者高達

99.2%，落實有意願者全體皆得工作至 65 歲以上者也有 72.5%。考量到提高法定屆

齡退休年齡對於企業人事成本帶來之衝擊以及目前各企業對於高齡者僱用保障之

程度，日本並沒有延後屆齡退休年齡至 65 歲之急迫需要。而我國雖然法定強制退

休年齡為 65 歲，卻沒有相關配套措施確保高年齡者得受僱用至 65 歲，對於高年

齡者之僱用保障強度低於日本，也因此行政院才需要研議是否應該延後退休年齡。 

                                                       
120 厚生勞動省網站，http://www.mhlw.go.jp/stf/houdou/0000101253.html（ 後瀏覽日：07/2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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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本論文於研究日本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之立法、修法過程中，發現有

一些立法技術是非常值得我國參考的，茲分述如下： 

1、藉由政府內不同部會之合作，同時處理高年齡者僱用保障與年金改革。 

  日本於 2001 年將厚生省與勞動省合併為厚生勞動省，於此之前二者分屬不同

機關。如前所述，1990 年及 1994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修法，配合厚生省年金改

革而延後屆齡退休年齡皆係主要原因之一。1994 年 3 月勞動省及厚生省分別向國

會提出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修正案與年金改革案，並於同年先後通過，可以看出

有不同部會間進行合作並共同推進政策之現象，而且得到了成功的結果。 

  當前我國政府所推動的政策中，除了研議中高齡就業保障外，年金改革也是

非常重要議題。考量到前我國國民年金之主管機關為衛生福利部、得領取老年年

金者須年滿 65 歲，勞動部於研議延後屆齡退休年齡與否時，應該與衛生福利部積

極溝通合作，並對高年齡者僱用保障與年金改革之方向做出整合性之討論規劃，

以求國家政策之一致性，確保對人民之保障能夠充足。 

 

2、善用過渡措施，減少修法對勞資雙方帶來之衝擊。 

  2004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修法通過，並定於 2006 年 4 月起施行。然而就第

9 條要求事業主應制定僱用至 65 歲之高年齡者僱用確保措施規定，因為對企業之

人事管理上有重大影響，除了立法通過後給予 2 年之準備期間外，關於高年齡者

僱用確保措施之規定對象年齡，也於同法附則規定應採取階段性之方式逐漸提

升，至 2013 年 4 月才完全落實至 65 歲之僱用確保。此種立法方式有助於勞資雙

方得預估於哪一年可達到目標，給予雙方有空間去調整因應。若我國決定要延後

法定退休年齡，此種立法方式可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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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努力義務、行政指導等形式，協助事業主共同促進中高年齡者之僱用安定。 

  日本在推動高年齡者僱用保障政策，包括延後屆齡退休年齡、要求事業主導

入高年齡者僱用確保措施等時，通常會先從不具有法律效果之努力義務來要求事

業主，配合著行政機關各種指導、建議或勸告，漸進式的提高法律規定落實於企

業中之比率，等到時機成熟後再將努力義務轉為一般法律義務規定。此與上述第 2

點之立法過渡措施相同，都具有減緩新規定對於人民衝擊之效果。 

 

4、藉由各種研究會、審議會之討論，取得行政機關、勞、資三方之修法共識，並

持續隨著僱用狀況修正政策方向。 

  從日本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力次修法過程可以看出，日本於法案提出前通常

會經過各種研究及充分討論， 後正式向國會提出修正法案時，往往該年內即能

修法完成。茲以 2004 年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修法為例：2000 年 6 月日本經濟企劃

廳所設置之僱用年齡歧視禁止研究會提出報告，檢討屆齡退休制與年齡歧視之關

聯；2001 年 4 月厚生勞動省招集專家設置「得無關年齡工作之社會之研究會」，經

過 9 次討論後於 2002 年 6 月發表了中間彙整報告；厚生勞動省於 2003 年 4 月舉

辦「關於今後高齡者僱用對策之研究會」； 後厚生勞動省自 2003 年 9 月開始，

於勞動政策審議會職業安定分科會僱用對策基本問題部會，開始進行高齡者僱用

對策之審議，審議結束之報告也成為修法之基礎； 後 2004 年 2 月厚生勞動省向

國會提出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之修法案，只經過 4 個月即完成修法。 

  因為研究會之成果報告都會成為修法時之重要參考，若細觀各種研究會討論

過程，會發現研究會中勞資雙方皆會就本身權益受影響之部分積極辯護。然而經

過一次次的折衝協調， 後才能得出行政機關、勞方、資方皆可以接受之修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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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等到法律修正案向國會提出後，因為已經得到社會充分之共識，所以往往也

能夠迅速通過。 

  其實不僅只在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政策之修法上，此種立法方式應該適用於各

式法案。以 近行政院欲強行推動之勞動基準法有關一例一休之修法案為例，在

法案之內容未能取得工商團體與勞方代表之 低限共識前，行政院即強行將修正

草案送至立法院審查，結果審議過程中不僅受到阻礙，執政團隊也因此遭致社會

各種批判。上述 2004 年日本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之修法過程，確實值得我國參考。 

 

四、未來研究課題 

  中高年齡者僱用安定之確保，將是臺灣亟需面對之棘手問題，而其他國家之

高齡者僱用保障政策演變，相信能成為我國立法研擬相關政策時之重要依據。 

  誠如本論文緒論所言，因為國內目前並沒有以日本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之立

法政策演變為中心、從法社會之觀點來做基礎研究之相關文獻，本論文乃集中於

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做研究整理，也因此尚有許多不足之處尚待補充。期盼後人

能在此微薄之基礎上，進一步做出更深入之政策分析，並提出適合我國高年齡者

僱用政策之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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